
DC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J匪J
JGJ367-2015

备案号J2053-zO15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规范

Code for design of the residential inteⅡ or decoration

}015-06-03 发布 2015-12-01 荽丬沲

中华人民共和 国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桁∫业瀑稚

佯宅耄∵内装饰装修设计规范∵

砒晶 for d。晚u耐№ ∶漱碰硎洌∷蛔匦咖∷龅鲫咖血

JGJ-:、Ⅱ:7⒎ =m9IsI

批淮鄱il:中华铆 圄髭跏 城乡建浚都∷

施衙i崮嬲-^0J5牢 1⒉ 月 1目

申国建筑工∷业出∷版:祉

细屿 北 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规范

Code for des∷ 媳n of thC re蚯dential inteoor decoration

JCJ367-2015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苜万庄 )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红光制版公司制版

环球印刷 (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gs0× 11sg毫米 1/鸵 印张:2% 字数:"干字
⒛15年 11月 第一版  201s年 1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00元

统一书号:15112· 26sO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lO0037)

本社网址 :h∮p:〃-,mbp.∞ m cn

网上书店:http〃/郦 、cllin犷 l疝ung.c。⒒ cn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土田

第 830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规范》为行业标准,编号为

JGJ367-⒛ 15,自 ⒛15年 12月 1日 起实施。其中,第 3.0.4、

3.0.7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⒛15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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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2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E2012]5号 )的要求 ,规范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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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编制了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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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东南大学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

或建议,请寄送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四牌楼
2号东南大学中大院;邮政编码 :2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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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1.0.1 为提高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水平 ,保证装饰装修工程

质量,满足安全、适用、环保、经济、美观等要求 ,制 定本

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住宅的室内装饰装修设计 ,不适用属干历

史文物保护的住宅的室内装饰装修设计。

1.0.3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应遵循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和

简装修、重装饰的理念 ,做到节能、节水、节材 ,并适应不同地

区气候和文化的特征,兼顾当前使用和将来改造的需要。

1.0.4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应推行标准化、模数化、装配化、

智能化,兼顾多样化和个性化,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新产品,促进住宅产业化的发展。
1,0.5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J1刂



2术  语

2.0.1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血曲or dc·∞rauon of m盂de11tial build
lngs

根据住宅室内各功能空间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运用物质

技术手段并结合视觉艺术,达到安全卫生、功能合理、舒适芙
观,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空间效果的过程。
2.0.2  顶棚  ceⅡ ing

建筑物房间内的吊顶或楼盖、屋盖底面。

2.0.3 套内前厅 entry forr

进人套内的过渡空间。

2.0.4 室内净高 inte。 or net storey hoght

从楼、地面面层 (完成面)至吊顶或楼盖、屋盖底面之间有
效使用空间的垂直距离。

2.0.5 陈设品 fur“曲ings

用来美化或强化室内视觉效果的可布置物品,也称摆设品、
装饰晶。

2.0.6  细君祁  dctaⅡ

装饰装修工程中局部采用的造型、饰物、部件、纹样及

做法。



3基 本 规 定

3.0.1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使用功能的细化、环境质量的提升、空间形态的完善 ;
2 室内空间的墙面、顶棚、楼面或地面、内门、内窗、门

窗套、固定隔断、固定家具及套内楼梯的装修 ;

3套 内空间中活动家具、陈设品及部品、部件的选择和
布置 ;

4 室内空间中给水排水、暖通、电气、智能化等专业设计
的布线 ;

5 预留设备、设施的安装、检修空间 ;
6 安全防护和消防设施的维护 ;
7 无障碍设计。
3.0.2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后 ,卧室、起居室 (厅 )、 厨房和
卫生间等基本空间的使用面积、室内净高、门窗洞口最小净尺寸

及开启方向、窗台、栏杆和台阶等防护设施的净高,台阶踏步的

数量、尺寸,过道的净宽、坡道的坡度以及无障碍设计等,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的相关规定。
3.0.3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不得减少共用部分安全出口的数

量和增加疏散距离 ,不得占用或拆改共用部分的门厅、走廊和搂

梯间。

3.0.4 住宅共用部分的装饰装修设计不得影响消防设施和安全

疏散设施的正常使用,不得降低安全疏散能力。
3.0.5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不得擅自改变共用部分配电箱、

弱电设备箱、给水排水、暖通、燃气管道等设施的位置和规格。

3.0.6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宜与建筑、结构、设各等专业

配合。



3.0.7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不得拆除室内原有的安全防护设

施,且更换的防护设施不得降低安全防护的要求。
3.0.8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不得采用国家禁止使用的材料 ,

宜采用绿色环保的材料。

3.0.9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不得封堵、扩大、缩小外墙窗户

或增加外墙窗户、洞口。

3.①。10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不应降低建筑设计对住宅光环

境、声环境、热环境和空气环境的质量要求。

3.0.11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应满足使用者对空间、尺寸的要

求,且不应影响安全。
3.0.12 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使用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和 《老年人居

住建筑设计标准》GB/T503遮 0的规定。



4套 内 空 间

4.1一 般 规 定

4.1.1 套内装饰装修设计不得改变原住宅建筑中厨房和卫生间

的位置 ,不宜改变阳台的基本功能。

4.1,2 套内装饰装修中给水排水、暖通、电气、智能化等设备、

设施的设计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1.3 套内装修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顶棚材料应采用防腐、耐久、不易变形、易清洁和便于
施工的材料 ;厨房顶棚材料应具有防火、防潮、防霉等性能。
2 墙面宜采用抗污染、易清洁的材料;与外窗相邻的室内

墙面不宜采用深色饰面材料;厨房、卫生间的墙面材料还应具有

防水、防潮、防霉、耐腐蚀、不吸污等性能。

3 地面应采用平整、耐磨、抗污染、易清洁、耐腐蚀的材
料,厨房、卫生间的楼地面材料还应具有防水、防滑等性能。
4 套内的玻璃隔断、玻璃隔板、落地玻璃门窗及玻璃饰面

等玻璃用材均应采用安全玻璃 ,其种类和厚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q113的规定。
4.1.4 套内顶棚装饰装修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套内前厅、起居室 (厅 )、 卧室顶棚上灯具底面距楼面或
地面面层的净高不应低于 2.10m。

2 顶棚不宜采用玻璃饰面,当局部采用时,应选用安全玻
璃 ,并应采取安装牢固的构造措施。

3 顶棚上部的空间应满足设备和灯具安装高度的需要。有
灯带的顶棚 ,侧边开口部位的高度应能满足检修的需要,有出风

口的开口部位应满足出风的要求。

4 顶棚中设有透光片后置灯光的,应采取隔热、散热等措



施,并应采取安装牢固、便于维修的构造措施。
5 顶棚上悬挂自重 3kg以上或有振动荷载的设施应采取与

建筑主体连接牢固的构造措施。

4.1.5 套内墙面装饰装修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墙面、柱子挂置设备或装饰物,应采取安装牢固的构造

措施 ;

2 底层墙面、贴近用水房间的墙面及家具应采取防潮、防
霉的构造措施 ;

3 踢脚板厚度不宜超出门套贴脸的厚度。
4.1.6 套内地面装饰装修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用 水房间门口的地面防水层应向外延展宽度不小于
500mm,向 两侧延展宽度不小于 ⒛0mm,并宜设置门槛。门槛
应采用坚硬的材料 ,并应高出用水房间地面 5mm~15FFm。

2 用水房间地面不宜采用大于 300mm× 300mm的块状材
料,且铺贴后不应影响排水坡度。
3 铺贴条形地板时,宜将长边垂直于主要采光窗方向。
4 硬质与软质材料拼接处宜采取有利于保护硬质材料边缘

不被磨损的构造措施。

4.1.7 装饰装修后 ,套内通往卧室、起居室 (厅)的过道净宽
不应小于 1.00m;通往厨房、卫生间、储藏室的过道净宽不应小

于 0.90m。

4.1.8 与丿L童、老人用房相连接的卫生间走道、上下楼梯平台、

踏步等部位 ,宜设灯光照明。
4.1.9 对于既有住宅套内有防水要求但没做防水处理的部位 ,

装饰装修应重做防水构造设计 ,其防水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住宅室内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298的相关规定。
4.1.10 固定家具应采用环保、防虫蛀、防潮、防霉变、防变

形、易清洁的材料 ,尺寸应满足使用要求。
4.1.Ⅱ 套内功能空间的装饰装修样式宜与使用功能及家具样式
协调,用材、用色宜与相邻空间协调。家具的布置应根据功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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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平面形状、空间尺寸等因素确定。

4.1.12 套内空间新增隔断、隔墙应采用轻质、隔声性能较好的

材料。

4.1。 Is套内空问宜布置陈设品和家具,提高审美效果和舒
适性。

4.2套 内 前 厅

4.2.1 套内前厅宜根据套内的功能需要和空间大小等因素设置

家具、设施,并宜设计可遮挡视线的装饰隔断。
4.2.2 套内前厅通道净宽不宜小于 l。 20m,净 高不应低于
2.40m。

4.2.3 套内前厅的门禁显示屏的中心点至楼地面装饰装修完成
面的距离宜为 1。 40m~1.60m。

4.3 起居室 (厅 )

4.3.1 起居室 (厅 )应选择尺寸、数量合适的家具及设施 ,家
具、设施布置后应满足使用和通行的要求,且主要通道的净宽不
宜小于 gOOmm。

4.3.2 起居室 (厅)装饰装修后室内净高不应低于 2.40m;局

部顶棚净高不应低于 2.10m,且净高低于 2.40m的 局部面积不

应大于室内使用面积的 1/3。

4.3.3 装饰装修设计时,不宜增加直接开向起居室的门。沙发、

电视柜宜选择直线长度较长的墙面布置。

4.4 卧  室

4.4.1 卧室应根据功能需要和空间大小选择尺寸、种类适宜的

家具及设施 ,家具、设施布置后应满足通行和使用的要求 ,并宜
留有净宽不小于 600mm的主要通道。
4.4.2 卧室装饰装修后 ,室内净高不应低于 2。 ⑽m,局部净高
不应低于 2.10m,且净高低于 2。 娴m的局部面积不应大于使用



面积的 1/3。

4.4.3 卧室的平面布置应具有私密性 ,避免视线干扰 ,床不宜

紧靠外窗或正对卫生间门,无法避免时应采取装饰遮挡措施。

4.4.4 老年人卧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宜选择有独立卫生间的卧室或靠近卫生间的卧室 ;
2 墙面阳角宜做成圆角或钝角 ;
3 地面宜采用木地板,严寒和寒冷地区不宜采用陶瓷地砖 ;
4 有条件的宜留有护理通道和放置护理设各的空间,在床

头和卫生间厕位旁、洗浴位旁等宜设置固定式紧急呼救装置 ;

5 宜采用内外均可开启的平开门,不宜设弹簧门,当采用
玻璃门时,应选用安全玻璃 ,当采用推拉门时,地埋轨不应高出

装修地面面层。

4.4.5 儿童卧室不宜在儿童可触摸、易碰撞的部位做外凸造型 ,

且不应有尖锐的棱状、角状造型。

4.5 厨 房

4.5.1 厨房应优先采用定制的整体橱柜和装配式部品9并应根

据厨房的平面形状、面积大小和炊事操作的流程等布置厨房

设施 p

4.5.2 厨房装饰装修后,地面面层至顶棚的净高不应低于
2.20m。

4.5.3 单排布置设备的地柜前宜留有不小于 1.50m的 活动距

离,双排布置设备的地柜之间净距不应小于 900mm。 洗涤池与

灶具之间的操作距离不宜小于 600mm。

4.5.4 厨房吊柜底面至装修地面的距离宜为 l。 40m~1.60m,

吊柜的深度宜为 300mm~400mm。 厨房地柜的尺寸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 《住宅厨房模数协调标准》JGJ/T262的相关规定。

4.5.5 厨房内吊柜的安装位置不应影响自然通风和天然采光。

安装或预留燃气热水器位置时,应满足自然通风要求。
4.5.6 封闭式厨房宜设计推拉门,并应采取安装牢固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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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4.5.7 采用燃气的厨房宜配置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
4.5.8 厨房装饰装修不应破坏墙面防潮层和地面防水层 ,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

1 墙面应设防潮层 ,当厨房布置在非用水房间的下层时 ,
顶棚应设防潮层 ;

2 地面防水层应沿墙基上翻 0.30m;洗涤池处墙面防水层
高度宜距装修地面 1。 钔m~1.50m,长 度宜超出洗涤池两端
各 400mm。

4.5.9 当厨房内设置地漏时,地面应设不小于 1%的坡度坡向
地漏。

4.6 餐  厅

4.6.1 餐厅应选择尺寸、数量适宜的家具及设施,且家具、设
施布置后应形成稳定的就餐空间,并宜留有净宽不小于 900Πm
的通往厨房和其他空间的通道。

4.6.2 餐厅装饰装修后 ,地面至顶棚的净高不应低于 2.⒛ m。

4.6.3 餐厅应靠近厨房布置。
4.6.4 套内无餐厅的,应在起居室 (厅 )或厨房内设计适当的
就餐空间。

4.7卫 生 间

4.7.1 卫生间应根据不同的套型平面合理布置,平面组合宜干
湿分区并方便上下水管线的安装和共用。

4.7.2 卫生间宜选择尺寸合适的便器、洗浴器、洗面器等基本

设施 ,设施布置后应满足人体活动的需要。
4.7.3 无前室的卫生间门不得直接开向厨房、起居室,不宜开

向卧室。

4.7.4 老年人、残疾人使用的卫生间宜采用可内外双向开启

的门。



4.7.5 卫生间门的位置、尺寸、开启方式应便于设施、设备及

家具的布置和使用。

4.7.6 卫生间的地面应有坡度坡向地漏 ,非浴区地面排水坡度

不宜小于 0.5%,浴区地面排水坡度不宜小于 1.5%。

4.7.7 卫生间内设有洗衣机时,应有专用的给水排水接口和防

溅水电源插座。

4.7.8 卫生间的柜子宜采用环保、防潮、防霉、易清洁、不易

变形的材料 ,台面板宜采用硬质、耐久、耐水、抗渗、易清洁、

强度高的材料。

4.7.9 卫生间洗面台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洗面台上的盆面至装修地面的距离宜为 zsOrFlm-SsO-;
2 除立柱式洗面台外 ,装饰装修后侧墙面至洗面盆中心的

距离不宜小于 550∏m;
3 嵌置洗面盆的台面进深宜大于洗面盆 150mm,宽度宜大

于洗面盆 300mrn;

4 卫生间洗面台上部的墙面应设置镜子。
4.7.10 侧墙面至坐便器边缘的距离不宜小于 250mm,至蹲便

器中心的距离不宜小于 400mm。

4.7.11 坐便器、蹲便器前应有不小于 500mm的活动空间。
4.7.1z 设置浴缸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浴缸安装后,上边缘至装修地面的距离宜为绣cl--
600rrlm;

2 浴缸、淋浴间靠墙一侧应设置牢固的抓杆 ;
3 只设浴缸不设淋浴间的卫生间宜增设带延长软管的手执
式淋浴器 (花洒)。

4.7.1s 淋浴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淋浴间宜设推拉门或外开门,门 洞净宽不宜小于
600mm;淋浴间内花洒的两旁距离不宜小于 SOOmm,前后距离
不宜小于 sO0mm,隔断高度不宜低于 2.00m;
2 淋浴间的挡水高度宜为 25mm~如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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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淋浴间采用的玻璃隔断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玻璃
应用技术规程》JGJ113的规定。
4.7.14 卫生间装饰装修防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地面防水层应沿墙基上翻 300mm;
2 墙面防水层应覆盖由地面向墙基上翻 300rxm的防水层 ;

洗浴区墙面防水层高度不得低于 1.gOm,非洗浴区配水点处墙面

防水层高度不得低于 1.zOm;当采用轻质墙体时,墙面应做通高

防水层 ;

3 管道穿楼板的部位、地面与墙面交界处及地漏周边等易
渗水部位应采取加强防水构造措施 ;

4 卫生间地面宜比相邻房间地面低 5mrn~15mm。
4.7.1s 卫生间木门套及与墙体接触的侧面应采取防腐措施。门

套下部的基层宜采用防水、防腐材料。门槛宽度不宜小于门套宽

度,且门套线宜压在门槛上。

4.8套 内 楼 梯

4.8.1 套内加建的楼梯应采用安全可靠的结构和构造设计 ,梯

段、踏步、栏杆的尺寸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范》

GB50096的 规定。
4.8.2 套内楼梯的踏面应采用坚固、防滑、平整、耐久、耐磨、

不易变形的装修材料 ,且应采取防滑构造措施。
4.8.3 老年人使用的楼梯不应采用无踢面或突缘大于 10mm的

直角形踏步,踏面应防滑。
4.8.4 套内楼梯踏步临空处,应设置高度不小于 zOrrm,宽 度

不小于⒛咖 的挡台。

4.9储 藏 空 间

4.9.1 套内应设置储藏空间。

4.9.2 步入式储藏空间应设置照明设施 ,并宜具备通风、除湿
的条件。



4.10  阳    台

4.10.1 阳台的装饰装修设计不应改变原建筑为防止丿L童攀爬的

防护构造措施。对于栏杆、栏板上设置的装饰物 ,应采取防坠落

措施。

4.10.2 靠近阳台栏杆处不应设计可踩踏的地柜或装饰物。

4.10.3 当阳台设置储物柜、装饰柜时,不应遮挡窗和阳台的自

然通风、采光,并宜为空调外机等设备的安装、维护预留操作
空间。

4.10.4 布置健身设施的阳台应在墙面合适的位置安装防溅水电

源插座。

4.10.5 阳台地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阳台地面应采用防滑、防水、硬质、易清洁的材料 ,开
敞阳台的地面材料还应具有抗冻、耐晒、耐风化的性能 ;

2 开敞阳台的地面完成面标高宜比相邻室内空间地面完成
面低 15mm~zOmm。

4.10.6 当阳台设有洗衣机时,应在相应位置设置专用给水排水

接口和电源插座 ,洗衣机的下水管道不得接驳在雨水管上。
4.10.7 阳台应设置使用方便、安装牢固的晾晒架。

4.11  门    窗

4.Ⅱ。1 室内门的装饰装修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厨房、餐厅、阳台的推拉门宜采用透明的安全玻璃门 ;
2 安装推拉门、折叠门应采用吊挂式门轨或吊挂式门轨与

地埋式门轨组合的形式 ,并应采取安装牢固的构造措施 ;地面限

位器不应安装在通行位置上 ;

3 非成品门应采取安装牢固、密封性能良好的构造设计 ,
推拉门应采取防脱轨的构造措施 ;

4 门把手中心距楼地面的高度宜为 0.95m~1.10m。
4.11.2 室内窗的装饰装修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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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紧邻窗户的位置设有地台或其他可踩踏的固定物体时 ,
应重新设计防护设施,且防护高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住宅设

计规范》GB∞Og6的规定 ;
2 窗扇的开启把手距装修地面高度不宜低于 1.10m或高
于 1.50m;

3 窗台板、窗宜采用环保、硬质、耐久、光洁、不易变形、
防水、防火的材料 ;

4 非成品窗应采取安装牢固、密封性能良好的构造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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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共 用 部 分

5.0.1 装饰装修设计不得改变楼梯间门、前室门、通往屋面门
的开启方向、方式 ,不得减小门的尺寸。
5.0.2 共用部分的顶棚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顶棚装修材料应采用防火等级为 A级、环保、防水、防

潮、防锈蚀、不易变形且便于施工的材料 ;

2 出人口门厅、电梯厅装修地面至顶棚的净高不应低于
2.40m,标准层公共走道装修地面至顶棚的局部净高不应低
于 2。 00m;

3 顶棚不宜采用玻璃吊顶,当局部设置时,应采用安全玻
璃 ,其种类及厚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
程》JGJ113的 规定 ,并应采用安装牢固且便于检修的构造
措施。

5.0.3 墙面应采用难燃、环保、易清洁、防水性能好的装修
材料。

5.0.4 地面应采用难燃、环保、防滑、易清洁、耐磨的装修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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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 下窒和半地下室

⒍OlI∷裴咖装修不褥扩太雌 和糊 下室槲 ∵加周茸讠

不得破坏原建筑屡础构桦枷移滁基础淘帏围边的覆圭∷呼
⒍毗宠∷蹦下窒和罪地下羹0g夔啪鹞修塑乘琅陇冰、排眯、瑜潺、

∷防潮、防滑i采拙、通风捆槽蛳

踊



7 无障碍设计

7.0.1 装饰装修设计不应改变原住宅共用部分无障碍设计 ,不

应降低无障碍住宅中套内卧室、起居室 (厅 )、 厨房、卫生间、

过道及共同部分的要求。

7.0.2 无障碍住宅的家具、陈设品、设施布置后 ,应留有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中规定的通往套内
人口、起居室 (厅 )、 餐厅、厨房、卫生间、储藏室及阳台的连

续通道,且通道地面应平整、防滑、反光小 ,并不宜采用醒目的
厚地毯。

7.0.3 无障碍住宅不宜设计地面高差,当存在大于 15mm的高
差时,应设缓坡。
7.0.4 在套内无障碍通道的墙面、柱面的 0.60m~2.00m高度
内,不应设置凸出墙面 100mm以上的装饰物。墙面、柱面的阳
角宜做成圆角或钝角,并应在高度 0.40m以下设护角。
7.0.5 无障碍厨房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50763和 《住宅厨房及相关设备基本参数》GB/T11228的 相
关规定。

7.0.6 无障碍卫生间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无障碍设计规
范》GB50763和 《住宅卫生间功能及尺寸系列》GB/T11977的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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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细  部

8.0.1 装饰装修界面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相邻界面同时铺贴成品块状饰面板时,宜采用对缝或
间隔对缝方式衔接 ;

2 当同一界面上不同饰面材料平面对接时,对接处可采用
离缝、错落的方法分开或加人第三种材料过渡处理 ;

3 当同一界面上两块相同花纹的材料平面对接时,宜使对
接处的花纹、色彩、质感对接自然 ;

4 当同一界面上铺贴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尺寸的饰面材料
时,宜选择大尺寸为小尺寸的整数倍 ,且大尺寸材料的一条边宜

与小尺寸材料的其中一条边对缝 ;

5 当相邻界面上装饰装修材料成角度相交时,宜在交界处
作造型处理 ;

6 当不同界面上或同一界面上出现菱形块面材料对接时 ,
块面材料对接的拼缝宜贯通,并宜在界面的边部作收边处理 ;

7 成品饰面材料尺寸宜与设备尺寸及安装位置协调。
8.0.2 不规则界面宜做规整化设计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不规则的顶面宜在边部采用非等宽的材料作收边调整 ,

并宜使中部顶面取得规整形状 ;

2 不规则的墙面宜采用涂料或无花纹的墙纸 (布 )饰面 ,

并宜淡化墙面的不规整感 ;

3 当以块面材料铺装不规整的地面时,宜在地面的边部用
与中部块面材料不同颜色的非等宽的块面材料作收边调整 ;

4 不规则的饰面材料宜铺贴在隐蔽的位置或大型家具的遮
挡区域。

8.0.3 不规则图样应采用网格划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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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 不规则的小空间宜进行功能利用和美化处理。
8.0.5 当过道内设置两扇及以上的门时,门及门套的高度、颜
色、材质宜一致。

8.0.6 侧面突出装饰面的硬质块材应作圆角或倒角处理。
8.0.7 陈设品宜布置在下列位置 :
1 视线集中的界面上 ;
2 视线集中的空间位置 ;
3 空间的端头 ;
4 空间的内凹处 ;
5 空间的空旷处 ;
6 强调设计意向的位置。
8.0.8 套内各空间的地面、门槛石的标高宜符合表 8.0.8的
规定。

表 8。 0.8 套内空间装修地面标高 (m)

位  置 建议标高 备  注

人户门槛顶面 0.010^ˇ 0‘ 015 防渗水

套内前厅地面 」
=0。
00o冖 ǒ,005

套内前厅地面材料与相邻空间地

面材料不同时

起居室、餐厅、卧

室走道地面
±0.000

以起居室 (厅 )、 地面装修完成面

为标高±0。 000

厨房地面 ˉ̄0.015冖ˇ̄ 0̄.oo5
当厨房地面材料与相邻地面材料

不同时,与相邻空间地面材料过渡

卫生间门槛石顶面 J=0.ooo^ˇ o.005 防渗水

卫生间地面 ˉ̄0,015-ˉ 0̄.005 防渗水

阳台地面 -0.015-ˉ 0̄.005

开敞阳台或当阳台地面材料与相

邻地面材料不相同时,防止水渗至

相邻空间

注:以套内起居窒 (厅 )地面装修完成面标高为士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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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室 内 环 境

9.1 采光、照明

9.1.1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不应在天然采光处设置遮挡采光的吊

柜、装饰物等固定设施。

9.1.2 对于日间需要人工照明的房间,照明光源宜采用接近天

然光色温的光源。

9.1.3 住宅室内功能空间应设置一般照明、分区一般照明;对
照度要求较高和有特殊照明要求的空间宜采用局部照明。

9.1.4 住宅室内照明应合理选择灯具、布置灯光 ,灯光设计应
避免产生眩光,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选择节能型灯具 ;
2 宜避免使用大面积高反射度的装饰装修材料 ;
3 家具和灯光布置后 ,宜使光线从阅读、书写者的左侧前

方射人,并应避免灯光直射使用者的眼睛。
9.1.5 住宅室内各功能空间照明光源的显色指数 (Ra)不宜小

于 80。

9.1.6 住宅室内照明标准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

计标准》GB50034的 相关规定。

9.2自 然 通 风

9.2.1 装饰装修不应减少窗洞开口的有效面积或改变窗洞开口

的位置。

9.2.2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不应在自然通风处设置遮挡通风的隔

断、家具、装饰物或其他固定设施。

9.2.3 当既有住宅的自然通风不能满是要求时,可采用机械通
风的方式改善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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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隔声、降噪

9.3.1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应改善住宅室内的声环境 ,降低

室外噪声对室内环境的影响,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室外噪声对室内有较大影响时,朝 向噪声源的门窗宜
采取隔声构造措施 ;

2 有振动噪声的部位应采取隔声降噪构造措施 ;当套内房
间紧邻电梯井时,装饰装修应采取隔声和减振构造措施 ;

3 厨房、卫生间及封闭阳台处排水管宜采用隔声材料包裹 ;
4 对声学要求较高的房间,宜对墙面、顶棚、门窗等采取

隔声、吸声等构造措施。

9.3.2 轻质隔墙应选用隔声性能好的墙体材料和吸声性能好的

饰面材料,并应将隔墙做到楼盖的底面,且隔墙与地面、墙面的

连接处不应留有缝隙。

9.4 室内空气质量

9.4.1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应组织好室内空气流通。

9.4.2 装饰装修材料应控制有害物质的含量 ,并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中 的

相关规定。

9.4.3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不宜大面积采用人造木板及人造木饰

面板。

9.4.4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不宜大面积采用固定地毯 ,局部可采

用既能防腐蚀、防虫蛀,又能起阻燃作用的环保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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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建 筑 设 各

10.1给 水 排 水

10.1.1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中给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给水管暗敷时,应避免破坏建筑结构和其他设备管线 ,
水平给水管宜在顶棚内暗敷 ;

2 当塑料给水管明设在容易受撞击处时,装饰装修应采取
防撞击的构造 ;

3 新设置的燃气或电热水器的给水可与原有太阳能热水器
共用一路管道 ;塑料给水管不得与水加热器或热水出水管口直接

连接 ,应设置长度不小于 400mm的金属管过渡 ;
4 当明设的塑料给水立管距灶台边缘小于 400Ⅱm、 距燃气

热水器小于 zO0mm时 ,装饰装修应采取隔热、散热的构造

措施 ;

5 严寒及寒冷地区明设室内给水管道或装修要求较高的吊
顶内给水管道 ,应有防结露保温层。

10.1.2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中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除独立式低层住宅外,不得改变原有干管的排水系统 ;
2 不得将厨房羽卜水与卫生间排污合并排放 ;

3 应缩短卫生洁具至排水主管的距离,减少管道转弯次数 ,
且转弯次数不宜多于 3次;宜将排水量最大的排水点靠近排水

立管 ;

4 排水管道不应穿过卧室、排气道、风道和壁柜 ,不应在
厨房操作台上部敷设 ;

5 不应封闭暗装排污管、废水管的检修孔和顶棚位置的冷
热水阀门的检修孑1;

6 同层排水系统应采取防止填充层内渗漏的防水构造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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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塑料排水管明设在容易受撞击处,装饰装修应有防撞击
构造措施 ;

8 塑料排水管应避免布置在热源附近;当不能避免,并导
致管道表面受热温度大于 60℃ 时,应采取隔热措施 ;塑料排水
立管与家用灶具边净距不得小于 400mm。

10.1.3 当改变卫生间内设施位置时,不应影响结构安全和下层

或相邻住户使用 ,并应重做防水构造。
10.1.4 套内宜设置热水供应设施 ,热源宜采用太阳能或其他环

保热源。

10.1.5 住宅应采用节水型便器、淋浴器等卫生洁具。

lO。 1.6 采用中水冲洗便器时,中水管道和预留接口应设明显标

识。坐便器安装洁身器时,洁身器应与自来水管连接,严禁与中
水管连接。

10.2 采暖、通风与空调

10,2.1 当住宅采用集中采暖、集中空调时,不应擅自改变总管
道及计量器具位置,不宜擅自改变房间内管道、散热器位置。
10.2.2 散热器的安装位置应能使室内温度均匀分布,且不宜安
装在影响家具布置的位置。

10.2.3 对于设有采暖、空调设备的住宅,当设置机械换气装置

时,宜采用带余热或显热回收功能的双向换气装置。
10.2.4 对于严寒地区、寒冷地区和夏热冬冷地区密闭性好的厨

房,除设有排油烟设备外,还宜有供房间换气的羽:风扇或其他有
效的通风措施。

10.2.5 通风、空调系统的管道宜布置在顶棚内,并应便于
检修。

10.2.6 空调区的送、回风方式及送、回风口选型及安装位置应

满足使室内温度均匀分布的要求。

10.2.7 起居室 (厅 )、 卧室、餐厅、封闭阳台等朝阳位置的外

窗宜设有遮阳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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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电  气

10.3.1 当装饰装修后住宅套内用电负荷大于原建筑电气的设计

负荷时,应事先得到当地供电部门的增容许可。

10.3.2 装饰装修设计不宜改变原设计的分户配电箱位置,当需

改变时,配电箱不应安装在共用部分的电梯井壁、套内卫生间和

分户隔墙上 ;配电箱底部至装修地面的高度不应低于 1.60m。

10.3.3 住宅各功能空间应设置能够满足使用需求的电源插座和

开关 ,并符合下列规定 :
1 电源插座的数量不应少于现行国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范》
GB50096的 规定 ;
2 当电源插座底边距地面 1.80m及 以下时,应选用带安全

门的产品 ;

3 厨房宜预留增添设施、设备的电源插座位置,电源插座
距水槽边缘的水平距离宜大于 600mm;

4 洗衣机、电热水器、空调和厨房设备宜选用开关型插座 ;
5 可能被溅水的电源插座应选用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4的 防

溅水型插座 ;

6 除照明、壁挂空调电源插座外,所有电源插座配电回路
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

10.3.4 无顶棚的阳台的照明应采用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4的防

水壁灯 ,安装高度不宜低于 2.⑽ m。

10.3.5 套内电气线路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导线 (含护套线)不得直接敷设在墙体及顶棚的抹灰层、
保温层及装饰面板内 ;

2 敷设在顶棚内的电气线路 ,应采用穿金属导管、塑料导
管、封闭式金属线槽或金属软管的布线方式 ;

3 潮湿部位的配电线路宜采用管壁厚度不小于 2mm的塑
料导管或金属导管,明敷的金属导管应作防腐、防潮处理 ;

4 卫生间电气线路应在顶棚内敷设 ,并宜设置在给水、排



水管道的上方;不应敷设在卫生间 0、 1区内,且不宜敷设在 2

区内 ;

5 当电气线路与采暖热水管在同一位置时,宜敷在热水管
的下面,并应避免与热水管平行敷设 ,且与热水管相交处不应有

接头。

10.3.6 卫生间防止电击危险的安全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有洗浴设备的卫生间应做局部等电位联结,装饰装修不
得拆除或覆盖局部等电位联结端子箱 ;

2 0、 1、 2防护区内,不得通过非本区的配电线路,且不

得在该区域装设接线盒或设置电源插座 (含照明开关)及线路
附件 ;

3 照明开关、电源插座距淋浴间门口的水平距离不得小
于 600mm。

10.4  窄旨  能  化

10.4.1 当弱电工程增加新的内容时,不应影响原有功能,不得
影响与整幢建筑或整个小区的联动。

10.4.2 每套住宅应设置信息配线箱 ,当 箱 内安装集线器
(HUB)、 无线路由器或其他电源设备时,箱内应预留电源插座。
10.4.3 信息配线箱宜嵌墙安装 ,安装高度宜为 0.50m,当与分

户配电箱等高度安装时,其间距不应小于 500mm。
10.4。 4 当电话插口和网络插口并存时,宜采用双孔信息插座。
10.4.5 套内各功能空间宜合理设置各类弱电插座及配套线路 ,

且各类弱电插座及线路的数量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

范》GB50096的 相关规定。

24



1I安 全 防 范

11.1消 防 安 全

11.1.1 住宅室内各部位采用的装饰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和燃烧

性能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8624和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的 规定。

11.1.2 胶合板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

范》GB50222的相关规定进行阻燃处理。

11.1.3 厨房、卫生间等空间内靠近热源部位应采用不燃、耐高

温的材料。灶具与燃气管道、液化石油气瓶应有不小于 1.Om的

安全距离。

11.1.4 当开关、插座、照明灯具等电器的高温部位靠近可燃性

装饰装修材料时,应采取隔热、散热的构造措施。

11.1.5 管道穿墙时,应采用不燃材料封堵穿孔处缝隙。采暖管

道通过可燃材料时,其距离应大于 50mm或采用不燃材料将两

者隔离。

1I。 1.6 采用隔墙重新分隔室内空间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备

和自动灭火喷水头的位置及数量应满足消防安全的规定。

11.2结 构 安 全

Ⅱ。2.1 既有住宅未经技术鉴定或原设计单位许可,装饰装修设

计不得改变建筑用途和使用环境,对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住宅 ,

在无建筑结构安全鉴定时,不应进行装饰装修。

Ⅱ。2.2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时,不应在梁、柱、板、墙上开洞或

扩大洞口尺寸,不应凿掉钢筋混凝土结构中梁、柱、板、墙的钢

筋保护层 ,不应在预应力楼板上切凿开洞或加建楼梯。

Ⅱ。2.3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时,不宜拆除框架结构、框剪结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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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墙结构的填充墙 ,不得拆除混合结构住宅的墙体,不宜拆除
阳台与相邻房间之间的窗下坎墙。

11.2.4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时,不得在梁上、梁下或楼板上增设
柱子,分割空间应选择轻质隔断或轻质混凝土板,不宜采用砖墙
等重质材料,并应由具备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校验、确认。
11.2.5 当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采用后锚固技术与原主体结构

连接,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执行。钢结构房屋不应采用直接焊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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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z设 计 深 度

12.1一 般 规 定

12.1。 I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应分为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施
工图设计三个阶段。对于技术要求相对简单的住宅,且合同中没

有做初步设计约定的,可在方案设计审批后直接进人施工图设

计。当施工有变更时,应有变更设计。因工程决算和备案的需

要 ,施工单位应绘制竣工图。
12.1.2 方案设计阶段可不包括给水排水、采暖通风、空气调

节、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等专业的设计。

12.1.3 方案设计阶段应根据使用要求、空间特征、结构现状

等,运用技术和艺术方法 ,表达设计思想。

12.1.4 初步设计阶段应深化方案设计 ,解决相关的技术和经济

问题,深度接近施工图设计。
12.1.5 施工图设计应满足材料、设备的采购和现场施工的需

要 ,并应在方案设计或初步设计基础上 ,完成装饰装修工程需要

的全部图纸 ,包括变更设计图。施工图应绘制节点大样 ,标明施

工做法和技术措施 ,选择材料的品种、规格,部品的种类、规

格 ,家具的样式、尺寸,以及陈设品的种类样式等。变更设计应

包括变更原因、变更位置、变更内容或变更图纸,以及变更

说明。

12.1.6 竣工图应完整反映施工及现场实际情况,应能作为施工

单位工程决算、工程维护和修理的依据 ,并应能作为存档的资

料,其图纸深度应与施工图相同。
⒓。1.7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的制图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房屋建

筑室内装饰装修制图标准》JGJ/T244的规定和国家现行有关制

图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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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方 案 设 计

12.2.1 方案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设计说明书 ;
2 平面图、顶棚图、室内主要立面图、透视图以及其他

图纸 ;

3 主要装饰材料表等 ;
4 △程投资估算 (概算)书。
12.2.2 设计说明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设计依据 (设计任务书或协议书等);
2 委托设计的内容和范围 ;
3 依据的设计标准、规范 ;
4 T程规模、装饰装修面积、主要用材、投资估算说明 ;
5 功能布局和设计特点 ;
6 环保节能、防火、可持续的思路 ;
7 根据I程的实际情况和业主要求的相关说明。
12.2.3 平面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尺寸应与现场尺寸一致 ;

2 应标明各功能房间和区域的名称、编号 ;
3 宜标明相关立面的索引符号、编号 ;
4 批量的新建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应标注轴线编号 ,并

应与原住宅建筑设计图纸轴线编号相一致 ;

5 宜标明主要家具、陈设、隔断、厨卫设施的位置 ;
6 宜标明主要装饰装修材料的名称 ;
7 宜标注地面装修后的主要标高 ;
8 宜标明装饰装修后室内外墙体、门窗、管道井、阳台、

楼梯等位置 ;

9 应标注图纸名称、制图比例及编号 ;
10 批量的新建住宅应在总平面中标明套型名称或编号及套

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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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4 顶棚平面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顶棚平面尺寸应与对应的平面图尺寸相符 ;
2 批量的新建成套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应标注轴线编号 ,

并应与原住宅建筑设计图纸的轴线符号相符 ;

3 宜标明灯具和主要设施的位置、名称、大小 ;
4 宜标明主要装饰装修材料的名称 ;
5 宜标注主要装饰装修造型的位置、尺寸和标高 ;
6 应标明门、窗和窗帘盒的位置、大小 ;
7 应标注图纸名称、制图比例、图例和编号。
12.2.5 立面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绘制有代表性的立面 ;
2 宜标注立面的轴线编号、尺寸以及主要物体的宽度尺寸 ;
3 宜标注住宅室内地面至顶棚面的尺寸以及立面上主要物

体的高度尺寸 ;

4 宜标注立面的装饰装修材料和装饰物象的名称 ;
5 宜标明门窗的位置、大小 ;
6 应标注图纸名称、制图比例及必要的索引符号、编号。
12.2.6 透视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表现室内主要空间的装饰装修效果 ;
2 空间尺度应准确 ;
3 彩色透视图的材料、色彩、质感宜能较真实地反映实际

效果。

12.3初 步 设 计

⒚。3.1 技术要求较高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应作初步设计。

12.3.2 初步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设计说明书 ;
2 平面图、顶棚平面图、主要立面图 ;
3 配套的设备、设施设计图 ;
4 主要材料表和工程概算书。



12.3.3 初步设计的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对方案设计进行深化设计 ,并作为施工图设计的依据 ;
2 应标明水、暖、电专业的主要设计内容 ;
3 应提出解决装饰装修中的环境、结构、设备等技术问题

的方案 ;

4 应作为工程概算的依据 ;
5 应符合报审设计文件的要求。

12.4 施工图设计

12.4· 1 施工图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施工图设计说明书 ;
2 平面图、现状平面图,顶棚平面图,设备、设施平面图 ,

立面图,剖面图,节点详图、大样图 ;
3 主要装饰材料表或主要材料样板 ;
4 配套的设备、设施设计图 ;
5 工程预算书。

⒓.4.2 施工图设计说明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设计内容和范围 ;
2 设计依据 (设计任务书或协议书等 );
3 依据的设计标准规范 ;
4 装饰装修设计样式的说明 ;
5 建筑结构、消防设施维护状况的说明 ;
6 装饰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环保质量的要求 ;
7 装饰装修材料规格和质量的要求 ;
8 施工工艺和质量的要求 ;
9 设备、设施深化设汁的说明 ;
10 图纸中特殊问题的说明 ;
Ⅱ 引用相关图集的标注。
12.4.3 施工图的平面图应包括平面布置图、顶棚平面图、设备
设施布置图、地面铺装图、索引图等,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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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标明原建筑室内外墙体、门窗、管道井、楼梯、平台、

阳台等位置 ,并应标注装饰装修需要的尺寸 ;

2 应标明固定家具、隔断、构件、陈设品、厨房家具、卫

生间洁具、照明灯具以及其他固定装饰配置和饰品的名称、位置

及必要的定位尺寸,尺寸可标注在平面图内 ;

3 应标明的轴线编号 ,并与原住宅建筑设计图纸轴线编号

相符,并标明轴线间尺寸、总尺寸及装饰装修需要的室内净空的

定位尺寸 ;

4 宜标注装饰门窗的编号及开启方向,标明家具的橱柜门

或其他构件的开启方向和方式 ;

5 应标注楼地面、主要平台、厨房、卫生间等地面完成面

及有高差处的设计标高 ;

6 宜标明设备、设施的位置、尺寸及有关安装工艺 ;
7 应标注索引符号和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12.4.4 地面装修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标注地面装修材料的种类、拼接图案、不同材料的分

界线 ;

2 应标注地面装修标高和异形材料的定位尺寸、施工做法 ;
3 宜标注地面装修嵌条、台阶和梯段防滑条品种、定位尺

寸及做法。

12.4.5 索引平面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空间形状复杂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可单独绘制索引平

面图 ;

2 索引平面图宜注明立面、剖面、局部大样和节点详图的

索引符号及编号,必要时可用文字说明索引位置。

12.4.6 顶棚平面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与平面图的形状、大小、尺寸相对应 ;
2 批量的新建住宅应标明墙体的主要轴线编号,并应与原

住宅建筑设计图纸中的轴线编号相符,还应标注轴线间尺寸和总

尺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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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标明墙体、管道井和楼梯等位置 ;
4 应标明顶棚造型、天窗、构件,标明装饰垂挂物及其他

装饰配置和饰品的位置 ,标注顶棚的标高、定位尺寸、材料种类
和做法 ;

5 应标明灯具、发光顶棚、灯具开关的位置和空调风口等
设备、设施的位置,标注定位尺寸、材料种类、产品型号、灯具
型号规格、编号及做法 ;

6 应标注索引符号和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1z.4.7 立面图应画出需要进行装饰装修的各空间的立面,无特
殊装饰装修要求的立面可不画立面图,但应在施工图说明或图纸
中说明。

12.4.8 立面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标注立面设计部位两端的总尺寸和局部的分尺寸,平

面图中有轴线编号的宜标注立面范围内的轴线编号 ;
2 应标明立面左右两端的内墙线,标明装修后上下之间的

地面线、顶棚线 ;

3 宜标注顶棚剖切部位的定位尺寸及其他相关尺寸 ,标注
地面线标高、顶棚线标高 ;

4 应标明墙面、柱面、门窗、固定隔断、固定家具及需要
标明的陈设品位置 ,并宜标注其定位尺寸 ;
5 宜标注立面和顶棚剖切部位的装饰装修材料图例、材料

分块尺寸、材料拼接线和分界线定位尺寸等 ;
6 宜标明立面上的灯饰、电源插座、通信和电视信号插孔、

空调控制器、开关、按钮、消火栓等设备、设施的位置,标注定
位尺寸、设备、设施的种类、产品型号、编号,以及安装工
艺等 ;

7 对需要特殊或详细表达的部位,可单独绘制其局部立面
大样 ,并标明其索引位置 ;
8 宜用展开图表示弧形立面、折形立面 ;
9 应标注索引符号和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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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 4.9 剖面图宜有墙身构造的剖面图和各种局部剖面图。

12.4.10 剖面图应标明剖切部位构造的构成关系,并应标注详

细尺寸、标高、材料、品种、连接方式和工艺。

12.4.11 大样图应索引平面图、顶棚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

中某些需要更加清晰表达的部位,并应绘制大比例图样。

12.4.12 节点详图应索引需要详细表达的剖切部位,并应绘制

大比例图样。节点详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可标明节点处原有的构造中基层材料、支撑和连接材料

及构件、配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应标明基层、面层装饰材料的图

例 ,应标注材料、构件、配件等的详细尺寸、产品型号、I艺做

法和施工要求 ;

2 可标明设各、设施的安装方式 ,应标明收口和收边方式 ,

并应标注其详细尺寸和做法 ;

3 应标注索引符号和编号、节点名称和制图比例。

12.4.1s 主要装饰材料表应有材料名称、规格 ,或根据合同的

要求提供相应内容。

1z。 4.14 设备、设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设备、设施设计的深度应与设备、设施各专业的制图标

准和设计文件深度规定一致 ;

2 设备、设施的设计应与装饰装修设计协调配合 ,图 中标

明的设备、设施的位置应与装饰装修设计图中的位置
一致 ;

3 装饰装修中,设各、设施设计图中标明的技术要求应符

合本规范第 10.2~10。 4节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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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
可
”
。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
”
或
“
应按⋯⋯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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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sOO34

《住宅设计规范》GB sOOg6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 2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

《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GB/T sO340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sG⒛

《住宅厨房及相关设备基本参数》GB/T11” 8
《住宅卫生间功能及尺寸系列》GB/T11977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113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145

《房屋建筑室内装饰装修制图标准》Jq/T扭 4
《住宅厨房模数协调标准》JGJ/T⒛ 2

《住宅室内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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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晔人艮共和画行业标准

佳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觏范

JGr旬苗饣̈ 囫阢圣:

条文说 明



制 订 说 明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规范》JGJ367-zO15,经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2015年 6月 3日 以第 830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中

有关使用功能、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环境质量、配套设施设备

等方面的调查研究 ,总结了我国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方面的实践经

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通过人体活动最

小尺寸控制的模拟试验、结构安全实验以及多次专家研讨会等形

式取得了相应的重要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

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
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

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 ,本条文说明

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
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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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1.0.1 我国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面广量大.它与资源利用、环

境保护和广大城镇居民安居乐业息息相关。由于目前国家尚未有

针对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的相关规范,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

因缺少标准依据 ,致使室内装饰装修设汁市场较为混乱,安全事

故时有发生 ,装饰装修质量难以保证,同时装修业主与设汁方、

施I单位之间纠纷不断。为了保证住宅室内装饰装修I程质量 ,

使装饰装修更好地满足安全、适用、环倮、经济、美观等要求 ,

并使装饰装修的设汁方、施工方、监理方等有法可依 ,特编制本

规范。

1.O。 2 虽然我国城镇的住宅形式多样 ,但其基本功能都是供家

庭居住,都应该执行共同的标准 ,因此,本规范在 《住宅设计规

范》GB50096等规范的基础上,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的特点

对设计的范围作出明确规定。

历史文物保护住宅应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因此不能执行本规范的规定。

1。 0.4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的产业化、工业化必然要求住宅部品

的标准化、模数化、智能化 ,而住宅室内环境的多样化、个性化

又是提升现代住宅品质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设计师很好地解决

标准化与个性化之间的矛盾。同时,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中积极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也是促进住宅建筑产业

化、工业化的重要内容。

1.0.5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涉及建筑、结构、防火、热工、节能、

隔声、采光、照明、给水排水、暖通空调、电气等专业规范的相

关规定 ,因此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时除执行本规范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的与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有关的规范、标准。

"
"
υ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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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 语

2.0.1 “装饰”与 “装修”原义都是指修饰、美化。但 ⒛世纪
sO年代,建筑界为了说明室内工程的范围和内容,特将

“
室内

装饰
”
与
“
室内装修

”
作了区分。

“
室内装修

”
是指对建筑室内

空间中的界面,如顶棚、墙面、柱面、地面、门窗及厨卫设施、
固定家具进行维护、修饰,它是指对建筑基体、基层、面层的处
理、修饰。而

“
室内装饰

”
则是指运用家具、陈设品等对室内环

境进行美化处理。综上所述 ,装饰装修是根据住宅室内功能空间
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 ,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并结合视觉艺术 ,
达到安全卫生、功能合理、舒适美观、满是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

需要的空间效果的过程。

2.0.2 指房间内楼盖、屋盖底部,也指楼盖、屋盖底部下的
吊顶。

2.0.3 进人套内后的过渡空间,也叫玄关。
2.0.4 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中,指本层室内地坪装饰装修完成面
至该空间楼盖、屋盖底面或吊顶之间的有效使用空间的垂直距离。
2.0.5 陈设品也称摆设品、装饰品。陈设品有四类 :
(l)纯观赏性的艺术作品、工艺品,如绘画、雕刻、工艺美

术品等 ;

(2)既有使用功能又有观赏功能的生活用品,如家电、器
皿等 ;

(3)有文化价值的物品,如远古时期的或异国他乡的具有历
史文化或地域文化内涵的物品 ;
(4)用艺术设计的方法布置的物品。陈设品在室内能起到美

化和展示作用。陈设设计对提升室内审美效果和舒适性具有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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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 本 规 定

3.0.1 在查阋了国内数十家著名家装企业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图纸内容,征求数十家著名家装企业万余位设计的意见后确定本

条文。

3.0.2 鉴于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中有改变原住宅建筑标准的情况

和部分装饰装修设计人员对建筑相关规范、标准缺乏了解的现

状 ,从保证居住者生活安全和舒适角度考虑,特作本条文规定。

3.0.3 有些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为了扩大套内使用面积,有的减

少共用部分安全疏散口数量 ,延长室内至疏散出口距离 ,有的擅

自拆改、占用共用部分门厅、走廊和楼梯间等,这些行为严重影

响了住宅的消防安全 ,因此作本条文规定。

3.0.4 关于住宅的消防设施、消防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

安全疏散设施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已经明确规定。但目前的住宅装饰装修存在部分装饰装修

设计人员和住户的防火安全意识淡薄,在装饰装修设计或施工中

经常出现遮挡消防设施标志或影响安全疏散通道正常使用等现

象 ,因此本条对此作出规定。

3.0.5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存在改变共用部分配电箱、弱电

设备箱、给水排水管道设施的位置和规格的现象。这些设施的位

置和规格是建筑设备设计从设施安全和使用方便的角度确定的 ,

改变它们的位置、规格或增加原设计负荷都可能会引发安全事

故 ,并影响使用效果。

3.0.7 住宅室内对防护设施的规定是从居住者的安全角度考虑

并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后确定的。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设计通

则》GB50352、 《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和 《住宅设计规范》

GB50096均 对栏杆、挟手及其他防护设施作出了强制规定。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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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高度或抗冲击性等做法都可能带来安全隐患,影响居住的安
全。但是在实际工程中,部分装饰装修人员或住户往往忽视这些

安全措施 ,而仅仅从美观或功能角度出发进行室内装饰装修设

计 ,拆除了原有的防护设施 ,由此导致安全隐患的产生,因此对

防护设施的安全性进行了规定。

本条中所称的
“
拆除
”
是指装饰装修过程中拆掉原有的安全

防护设施,不再安装回去或更换新的。对于更换防护设施 ,不属

于
“
拆除
”
范围,但更换后的防护设施的安全防护性能不应低于

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3.0.8 住宅室内的空气污染源主要有甲醛、氨、苯以及天然石

材的放射性元素等 ,而这些元素基本上来自装修材料。例如对人

体危害最大的甲醛和放射性元素 ,甲醛主要存在于板材类、胶粘

剂类材料中,其挥发性慢 ,会长时间积存在室内空气中,危害居
住者健康 ;而放射性元素主要存在于各种天然石材中,无色无
味,不易觉察 ,同样容易对健康产生影响。住宅室内空气污染物

的活度和浓度应符合国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
zO11中关于住宅室内空气污染物限值的规定。

3.0.9 有些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为了片面追求室内的视觉效果而

封堵、扩大、缩小外墙窗户或增加外墙窗户、洞口等,改变或影

响建筑外立面,影响城镇建筑的整体形象和建筑的技术指标。
3.0.10 现行国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 《住宅建筑

规范》GB50368的 对住宅室内光环境、声环境、热环境、防水、

防潮和空气质量作了规定,这些规定是控制住宅室内环境质量的
重要依据。

3.0.Ⅱ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中布置家具、设施时应留出满足
居住者活动的空间,其尺寸应便于居住者的使用。
3.0.12 根据我国大部分老年人尚可自理生活、行动方便的实际

情况,本条文在老年人前加了
“
行动不便

”
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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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套 内 空 间

4。 1一 般 规 定

4.1.1 住宅建筑设计中已确定了套内空间中厨房、卫生间的平

面和设备、设施的管道位置,改变厨房、卫生间的位置必然改变

设备、设施的管道位置 ,而改变下水管道的位置会影响废水利污

水的排放。住宅建筑设计中对阳台的基本功能和相应的标准已作

规定 ,改变阳台的基本功能有的会增加阳台的荷载或改变相关设

施 ,有的会影响阳台的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等,故不宜改变。

4。 1.3 装饰装修中各部位使用的材料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对

防火和环境污染控制的规定。顶棚、墙面、地面因所处室内部位

的不同对装饰装修还有不同的要求。

4.1.4 顶棚是室内装饰装修的主要界面之一,是装修的重点。

实态调研表明,为了追求装饰效果,设计师往往会设计多个层次

的吊顶或采用自由造型,悬挂各种折板、平板、曲板或玻璃顶

等,这些吊顶造型虽然丰富了室内空间的视觉效果,但是从安全

和使用的角度考虑,顶棚装修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室内装饰装修中,灯具样式很多,实际调查发现很多设

计师在选择灯具时,往往不太注意灯具的悬挂高度。这样即便建

筑层高满足要求 ,但是因为灯具底面距离地面较低 q当居住者在

灯具下方活动时就可能触碰到,产生潜在危险。

2 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q113对安

全玻璃中有框平板玻璃、真空玻璃和夹丝玻璃的最大许用面积作

了规定。

3 实态调研表明,因设计疏忽或施工者任意减少吊顶灯带
的侧边开口部位的高度,致使工程完工后出现无法检修或无法更

换灯具等设备的情况。因此 ,应考虑风口的位置及合理的尺寸 ,



以满是设备安装和检修的需要。

4 顶棚中的发光灯片如果没有隔热、散热措施就会有火灾
的隐患,灯片安装不牢固也会因坠落发生事故。
5 吊顶上悬挂的物体位于人的头顶,如没有连接牢固的构

造措施,一旦坠落就有可能伤及居住者或砸坏物体。自重 3kg
以上的或有振动荷载的物体、设施一旦坠落,危险更大。因此应
采取与建筑主体牢固连接的构造措施以保证安全。

4.I.5 墙面是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的主要界面。本条文对住宅室
内装饰装修墙面设计中的安全、美观及有关工艺问题作了规定。
2 底层外墙及靠卫生间的墙面,常因施工质量差而发生渗

水、漏水现象,所以本条要求对底层墙面、靠卫生间的墙面和固
定家具作防潮、防霉构造设计 ,以消除或减少潮湿对室内空间的
影响。

3 踢脚板是楼地面和墙面相交处的构造节点。踢脚板的作
用主要有两个:一是保护墙面,防止搬运、行走或清洁卫生时将
墙面弄脏 ,避免外力碰撞造成对墙面 (或墙角)的破坏;二是装
饰作用,遮盖楼地面与墙面的接缝 ,使墙体和地面之间结合得更
牢固。踢脚板的厚度不超过门贴脸的厚度,既可以起到遮挡踢脚
板断面,防止其截面端部损坏的作用,又可起到装饰作用。
4.1.6 地面是住宅室内装修的重要部位之一。本条文根据实态
调研对地面的防水、爿0水及用材等问题作了规定。

1 门槛高差小于 5mm难以起到阻挡卫生间出现积水外溢
的作用,而大于 15mm则又可能导致居住者因忽视高差而被
绊倒。

2 铺贴大于 300mm× 3oomm的块状材料较难形成符合排
水要求的坡度。

4 硬质材料与软质材料拼接时,硬质材料的边缘容易磨损 ,
因此要采取保护硬质材料边缘不被磨损的构造措施。
4.1.8 老人、儿童夜间上卫生间的频率较高,如果卫生间走道、
上下楼梯平台、踏步处没有照明,老人、儿童容易碰撞、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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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实态调研中发现,有些既有住宅的卫生间、厨房部位存

在防水失效或根本没有防水的情况。故重新装修时,这些部位应

补上防水设计。

4.1.10 多数固定家具都是以木材为原料,因此对材料作了环

保、防蛀、防潮、防霉变、防变形等规定。

4.1。 Ⅱ 住宅套内有不同功能的空间,不同的功能需要有不同的
装饰装修特点,如起居室 (厅 )与卧室、餐厅的装饰装修不应一

样 ,应符合功能的特点。另外套内各功能空间之间的距离较短 ,

如用材、用色差距较大就会产生视觉上的突兀感。家具的布置应

根据功能需要、平面形状、空间尺寸等因素确定。家具在住宅室

内占有较大的面积 ,如果家具的风格与空间装修风格差异太大 ,

会使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整体风格不协调。

4.1.12 轻质隔断自重轻,不会对楼板产生较大荷载,而良好的

隔声性能是居住环境好坏的重要评价因素。

4.2套 内 前 厅

4.2.1 出人套内前厅时有换鞋、存物、开启开关等行为,装饰

装修设计可根据套内前厅的空间大小和业主的要求设置相关家具

和设施。套内前厅设置装饰隔断既能使套内前厅有一个相对独立

的空间,又能起到美化套内空间的作用。

4.2.2 套内前厅是搬运大型家具和装饰装修材料的必经之路 ,

既要考虑到大型家具、装饰装修材料的高度和尺寸,又要考虑搬

运家具、材料拐弯时需要的宽度尺寸 ,所以规定装饰装修后套内

前厅净高不应低于 2.40m,净宽不宜小于 1.⒛m。

4.2.3 该尺寸根据模拟实验中较矮身高者及较高身高者站立状

态下眼睛与地面之间距离的统计数据分析而确定。

4.3 起居室 (厅 )

4.3。 1 根据人体工学和模拟实验统计 ,成年人正面通行的平均

宽度为 520mm,当持有小件物体时正面通行或转身通行宽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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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00mm以内,由此对起居室 (厅 )的主要通道净宽作了规
定。另外,根据 《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2011规 定 ,起居
室 (厅 )面积不应小于 10∥ ,将必要家具模拟布置在起居室
(厅 )后只能留出 900mm宽度的通道。
4.3.2 在住宅室内顶棚装饰装修中常有过度降低净高的做法 ,
影响住宅的通风、采光。根据 《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
2011的规定 :起居室 (厅 )的净高不应低于 2.40m,局 部净高
不应低于 2.10m,且局部净高面积不应大于室内使用面积的1/3,
由此制定本条规定。

4.3.3 增加直接开向起居室 (厅)的门不利于家具的布置和交
通。起居室 (厅 )的沙发、电视柜等大型家具在靠直线长度较长
的墙面布置,并避开门洞位置,既符合人的视觉审美习惯 ,也能
提高客厅的利用率。

4.4 卧 室

4.4.1 人体工学的知识和模拟实验表明,600mm的通道宽度可
满是身材高大型的人持小件物品正面通过。另外 ,根据 《住宅设
计规范》GB50096-zO11中 规定卧室最小面积 5∥ 的条件 ,模
拟布置必要的家具后卧室仍有留出 600mm宽度的可能。
4.4.2 针对装饰装修设汁中有过度降低净高的现象,本条根据
现行国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制 定。
4.4.3 当卧室平面布置中床头无法避免正对卫生间门洞时,应
采取装饰措施 ,遮挡两者之间的直接视线。
4.4.4 为了使老年人卧室具有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便捷、安全的
护理条件,本条文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中的相关规定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实态调研,对老
年人卧室的装饰装修设计作了规定。

1 实态调研表明,老年人使用卫生间的频率较青壮年人高 ,
因此 ,老年人的卧室宜设置在接近卫生间的位置。住房条件允许
时,宜在老年人卧室的套间内设置独立使用的卫生间,以增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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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生活的便利性。

4 老人卧室是否留有护理通道和放置设备的空间,应根据
空间大小、护理需要及条件等因素决定。另外 ,卧室床头、卫生

间厕位旁、洗浴位旁都是需要护理的老年人发病时呼叫和求救的

地方 ,因此根据需要宜设置固定式呼救按钮。

5 内外开启的门便于轮椅使用者的进出,而使用弹簧门 ,

特别是弹力很强的门,反弹时会撞击使用者。老年人卧室一般不

采用玻璃门,如采用则应用安全玻璃。另外 ,在老年人经常活动

的空间应保持地面平整,避免发生羁绊等危险。

4.4.5 儿童在居室中碰伤的主要的形式是跌伤 ,而跌伤的主要

原因大都是由物体引起的滑倒或绊倒。在儿童滑到或被绊倒时 ,

墙面的外凸造型 ,特别是呈尖锐的棱状、角状造型,更易增加碰

伤的危险程度 ,因此作本条文的规定。

4。 5 厨 房

4.5.1 整体橱柜由专业厂家制作 ,有成熟的工艺水平。整体橱

柜较现场制作的橱柜 ,其功能更合理 ,用材更环保 ,形式更美

观。采用整体橱柜是住宅装修产业化的重要内容。

4.5,2 装饰装修中有过度降低厨房净高的现象,因此,根据现

行国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制 定本条文。

4.5.4 本条文根据现行国家行业标准 《住宅厨房模数协调标准》

JGJ/T262中的相关数据规定。

4.5.5 厨房是产生油烟污染的空间,因此厨房装饰装修设计不

应将吊柜安装在遮挡自然通风和天然采光的位置
(如窗户位置 )。

另外 ,厨房具有自然通风不仅可以排出烹调过程中产生的烟气 ,

也能在可燃气体泄漏时,换气稀释,降低火灾危险。

4.5.6 通常厨房的面积较小,封闭式的厨房设置推拉门可少占

空间,并不影响设施、设备及家具的布置使用。另外 ,推拉门应

有安装牢靠、便于使用的构造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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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餐

4.6.1 根据人体工学和模拟实验的结果制定本条文。成年人正
面通行平均需要 520mm的宽度 ,而持有小件物体无论正面通行
或转身通行需要 900rrlm以 内的宽度。

4.6.3 餐厅靠近厨房布置,方便备餐和观察厨房的烹调情况。
4.6.4 小户型或既有住宅室内没有独立的餐厅,装饰装修设计
应根据经常就餐的人数设计就餐空间。

4.7 卫 生 间

4.7.3 无前室的卫生间门直接对着厨房、餐厅、客厅、卧室会
产生视线干扰和不卫生、不文明的状况,装饰装修设计应避免产
生这种情况。如既有住宅中存在此类情况,应通过装饰装修设计
采取遮挡的措施避免或减弱这种状况。

4.7.4 内外双向开启的卫生间门便于老年人、残疾人发生意外
事故时自救或抢救。

4.7.5 卫生间装饰装修设计中有时会改变门的位置、尺寸、开
启方式等,但不能影响结构安全和设施、设备的布置使用。
4.7,6 根据对实际工程的调查统计规定本条文的数据。
4.7.7 《住宅设计规范》GB500g6~⒛ 11中第 5.4.6条规定
“
每套住宅应设置洗衣机的位置及条件

”,卫生间是多数住宅设置
洗衣机的地方 ,洗衣机具有瞬间集中给水排水的特点,如没有专
用的给水排水接口和地漏 ,容易产生排水不畅的现象。同时 ,由
于洗衣机位于多水区,因此卫生间设有洗衣机时除有专用的地漏
外,还应有专用的给排水接口和防溅水电源插座。
4.7.9 根据实态调研和人体工学的知识 ,本条文对卫生间洗面
台的尺寸作了规定。

1 该尺寸根据模拟实验中对身材较高者和身材较矮者在卫
生间洗面台前活动所需尺寸统计、分析确定。

2 装饰装修中卫生间的墙面因装修材料铺贴会占据一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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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而根据模拟实验对高大型身材的人在洗面台前活动时左右两

侧所需尺寸分析 ,如小于 550mm,将对人的活动有所限制。且
本条文规定与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第 6.5.3

条中
“
洗脸盆或盥洗槽水嘴中心与侧墙面净距离不宜小于

550mm” 的规定一致。

3 根据洗面盆的尺寸加上嵌人洗面台后洗面台的边所需要
的尺寸确定嵌装洗面盆宽度。嵌置洗面盆宜留 100mm靠墙装水
嘴,50rrm作洗面台前缘 ,左右留 150mm以上放洗面用具 ,另

外,嵌置洗面盆台面开孔后如边缘尺寸过小,台 面负重后容易

断裂。

4.7.10 该尺寸根据模拟实验中人在使用坐便器、蹲便器及小便

器时需要与侧墙保持的最小距离确定。通常,身材高大型人在坐

便、蹲便、小便时需要的面宽尺寸在 ⒛Omm以下,因此左右两
侧不宜小于⑽0mm。

4.7.11 当坐便器、蹲便器前的活动距离小于 500mm时会使人

如厕后起身感到压抑。

4.7.12 根据实态调研和人体工学的知识 ,本条文对卫生间的浴

缸作了规定。

1 浴缸上边缘距地面低于 450mm或高于 600mm都会使多
数成年人进出浴缸时的跨人、弯腰等动作不舒适。

2 为防止洗浴时滑倒、跌倒 ,浴缸和淋浴间的侧墙应安装
方便抓握的安全抓杠。

3 设延长软管的手执式花洒可方便全方位冲洗人体,且不
将水溅到浴缸外。

4.7.1s 根据实态调研和人体工学的知识 ,本条文对淋浴间的装

饰装修设计作了规定。

1 淋浴间设置推拉门或外开门可以少占用淋浴空间。淋浴
间的活动空间尺寸根据模拟实验中偏高大型人在淋浴间内活动时

所需要的尺寸确定,这个尺寸与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小型成品淋浴

房的尺寸基本一致。淋浴间门宽来源于模拟实验中偏高大型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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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需要的尺寸 ,淋浴间的隔断高度如小于 2.00m,淋浴喷头的水

花容易溅出淋浴间外。

2 淋浴间会在短时间内形成积水 ,如挡水小于 25mm,积
水就会漫出淋浴间,大于仞mm则容易发生绊倒事故。
4.7.14 在卫生间的装饰装修中通常都做防水。根据装饰装修工

程的实态调研和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中 的相关规定 ,本条文对卫生间的防水设计作了规定。
l 卫生间地面经常浸水,为防止墙基部位受潮 ,需要把地

面防水层上翻 300mm,以保证地面与墙基的交界处的防水更
牢靠。

2 墙面防水覆盖地面防水自墙基向上翻 300mm是 为了加
强交界处的防水。而浴区墙面防水设计不低于 1。 BOm的 防水高

度是考虑到淋浴时人的高度以及水喷洒到人身上溅起的高度。非

洗浴区有配水点的墙面,如洗面台前、洗衣机前的墙面也有溅

水,因此需要设计不低于 1.⒛m的防水高度 ,此高度一般高于
给水点 ⒛0mm。 与书房相邻的浴区,相邻房间的墙面一般都为

轻质隔墙,考虑到淋浴时水蒸气上升可能通过吊顶空间浸人轻质
墙体 ,所以要求浴区做通高防水。
4 实态调研表明,当卫生间内积水时,其地面低于相邻房

间地面 15mm可 以使积水不侵蚀相邻房间。但高差大于 ⒛mm
则容易发生绊倒的情况。

4.7.15 卫生间木门、木门套及与墙体接触的侧面做防腐 ,一是

囚为这些部位的缝隙可能使水汽渗透到墙体内,一是为了防止木

门、木门套被水侵蚀腐烂 ,所以本条文还规定木门套下部的基层

宜采用不易腐烂的材料。门槛宽度不小于门套宽度也是从保护门

套的角度考虑 ,避免木门套下部悬空,使水汽渗透到木门套里面
导致门套受潮腐烂。

4.8套 内 楼 梯

4.8.2 实态调研表明,楼梯使用频率高,楼梯踏步面磨损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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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楼梯是家居意外跌伤、碰伤的主要部位之一。因此,要求楼梯

踏步面层装饰装修宜设计用硬质、防滑、耐久的地材板块或不易

变形的硬质、耐磨的木制板材饰面。

4.8.3 老年人使用无踏面或直角形踏面突缘容易被绊倒。

4.8.4 套内过道和楼梯地面临空处设高度不小于 zOmm、 宽度

不小于 80mm的收口,可以起到阻拦地面灰尘、污水侵人下层

空间的作用。

4.9储 藏 空 间

4.9.1 住宅套内应设计储藏空间。储藏空间包括储物柜、步人

式储藏间等满足储藏需要的空间。

4.9.2 步人式储藏空间的通风条件包括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

4.10 阳  台

4.10.2 在阳台地面靠近栏杆处设置低柜或装饰物可以使活动者

具有可攀高的条件,这等于降低了阳台栏杆的高度,使栏杆实际

的围护功能大大减弱,从而带来安全隐患。

4.10,4 阳台的墙面有受到雨雪的侵害可能,因此电源插座应采

用防溅水插座。

4.10.7 阳台设置使用方便、造型整洁、安装牢固的晾晒架 ,既

方便生活,又使阳台部位的空间形态整洁美观。

4.11  i刁    窗

4,11.1 根据装饰装修工程的实态调研 ,本条文对室内门的装饰

装修设计作了规定。

1 厨房、餐厅、阳台的推拉门采用透明的安全玻璃既可避

免相临空间行人的碰撞 ,又能保证玻璃破碎时不伤害人。

2 推拉门、折叠门占的空间小,安装推拉门或折叠门采用
吊挂式门轨或吊挂式门轨与地埋式门轨组合的方法有成熟的工

艺。避免限位器安装于走道通行位置是为了方便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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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非成品的门做安装构造设计是提高安装门的施工质量
的重要措施。

4.Ⅱ。2根 据现行国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范》GB500g6的相关
规定和装饰装修的实态调研 ,本条文对室内窗的装饰装修设计作
了规定。

1 紧邻窗户的地台或可踩踏的装饰装修物为活动者提供可
攀爬的条件,故应重新设计防护设施 ,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住
宅设计规范》GB50096中 对于栏杆的要求 ,否则将带来安全
隐患。

2 模拟试验结果表明,窗扇的开启把手设置在距装修地面
高度 l。 10m~1.50m便于多数成年人的开启。
3 窗台板用材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

防火规范》GB50222的 要求外,还因其接触水、污染物,使用
频率较高等,对耐晒、防水、抗变形的要求较高,因此,要求窗
台板采用环保、硬质、耐久、光洁、不易变形、防水、防火的装

修材料。

4 对非成品的窗做安装构造设计 ,是提高窗户安装施工质
量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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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共 用 部 分

5.0.1 实态调研表明装饰装修有改变疏散门开启方向或减小门

的尺寸等情况,这将导致一旦发生火灾,会造成人群疏散困难 ,

酿成人为的灾害。因此,作本条规定。

5.0.2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范》GB sOOg6和现行行

业标准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113中的相关规定和实态

调研,本条文对共用部分的顶棚装饰装修设计作了规定。

55



7 无障碍设计

7.0.1 住宅的无障碍设计大部分在建筑设计中完成。但在装饰

装修中由于设计师对无障碍设计知识的缺乏或片面追求视觉效

果 ,经常有改变原无障碍设计的做法,因此强调在装饰装修设计
阶段 ,不应降低无障碍设计对套内各功能房的面积要求和设施标

准是很有必要的。《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⒛ 12中对功能
房的面积和卫生间的设施有如下规定 :

1 单人卧室面积不应小于 7.OOm2,双人卧室面积不应小于
10.50m2,兼起居室的卧室面积不应小于 16.OOm?,起居室面积

不应小于 14.00m2,厨房面积不应小于 6.00∥。

2 设坐便器、洗浴器 (浴盆或淋浴 )、 洗面盆三件卫生洁
具的卫生问面积不应小于 4。 00m2;设坐便器、洗浴器二件卫生
洁具的卫生间面积不应小于 3。 00m2;设坐便器、洗面盆二件卫
生洁具的卫生间面积不应小于 2.50〃 ;单设坐便器的卫生间面
积不应小于 2.00m2。

7.0.2 无障碍住宅的装饰装修设计应考虑为轮椅的通行和停留

提供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中规定的
空间面积。室内地面的装饰装修应考虑无障碍设计 ,粗糙和松动

的地面 (如地毯)会给乘轮椅者的通行带来困难 ,积水地面对拄
拐者的通行造成危险,光滑的地面对任何步行者的通行都会有影

响,突显的图案也会干扰视线。
7.0.3 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中会因地面装修铺贴厚度不同的材

料,或因防水措施形成超过 15mm的 高差致使轮椅通过困难 ,
因此在这些情况下应设计缓坡或坡道。坡道净宽不应小于

1.⒛m,坡度不应大于 1:12。
7.0.4 现行国家标准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对无障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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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垂直净空和凸出物作出了规定。有视力障碍的人很难避开从

墙上凸出的或从高处悬吊下的物体。室内装饰装修中凸出物是指

有关设施和装饰物。在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中,可把凸出物布置在

凹进的空间里或设置在距地面高度不大手 600nm的 靠近地面

处,即处于手杖可探测的范围之内,则可以避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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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细 部

8.0.1 装饰装修界面的连接影响装饰装修的美观和使用效果。

根据实态调研和视觉的规律。本条文对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中界面

的连接方法作了规定。

1 在相邻界面铺贴成品块状饰面板,采用对缝或间隔对缝
方式衔接,可以使界面分格有序 ,工艺美观,如图 l所示。

图1 相邻界面铺贴成品块状饰面板示意

2 两种不同饰面材料平面对接时 ,由于材料特性的不同带
来裂缝、翘边等隐患,采用离缝、错落或加人第三种材料压边的
工艺可避免产生这种情况,同时,也能淡化因对接产生的视觉突
兀感,如图 2所示。

回 鹩 卜 :觊 卜⒈引鹩
— —

⋯

-
(a)离缝     (b)错落   (c)加入第三种材料

图 2 两种不同饰面材料平面对接示意

3 两块相同花纹的材料平面对接时需特别注意花纹、色彩
和质感之间的衔接 ,否则就会破坏界面的整体感。
4 铺贴饰面材料选择大尺寸为小尺寸的整数倍 ,大尺寸材

料的一条边与小尺寸材料其中的一边对缝 ,这样处理既便于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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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使材料的铺贴整齐有序,如图 3所示。

图 3 饰面材料大尺寸为小尺寸的榷数倍示意

5 由于装饰装修材料的侧口大多为毛面,在成角度交界处
会出毛面暴露的现象,所以宜作细部造型处理,如图 4所示。

图4 装饰装修材料的侧口造型示意

6 菱形的块面材料对接 ,特别是在不同界面上对接 ,容
易出现对缝错位 ,设计中宜做好排版图。菱形块面材料对接

界面的边部如不进行收口处理就会出现突兀的视觉感受 ,如

图 5所示。

7 饰面材料的尺寸与设备的尺寸及安装位置协调 ,可以使
设备与饰面材料产生整体的装饰美感。

8.0.2 根据实态调研 ,对室内不规整界面进行规整处理 ,会使

空间感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审美取向。

1 不规整的顶面在边部采用非等宽的材料作收边处理 ,可

以使视线首先感觉到的中部顶面规整 ,如图 6所示。

鳎



φ φ

龇     采苫柔錾姿写絮髯羿琶潺￡扌晷⒉意
2 不规整的墙面如采用块面材料铺贴因有分缝存在必然会

在边部出现不规则形状 ,而无分缝的涂料或墙纸 (布 )不会出现
明显的分缝线 ,它能淡化不规整的视觉感受。
3 在地面的边部用与中部块面材料不同颜色的非等宽块面

材料作收边处理 ,可以确保中部块面材料的规整、有序 ,如图 7
所示。

8.0.3 在装饰装修设计中采用网格划分定位可以使不规则的图
样准确定位,如图 8所示。

吕

馏

图 7 地面的边部用与中部块面
材料不同颜色的非等宽的材料收边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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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以网格划分定位
不规则图样示意



8.①。4 由于建筑外部形态设计、窒内构件设置等会使室内空间

出现一些不规则的小空间,如楼梯底部、坡屋顶边部等,这些空

间也应尽量加以利用 ,可 以作为储藏或展示空间并进行美化

设计。

8.0.5 过道内两扇以上的门及门套 ,在高度、色彩、材质上协

调统一 ,便于制作、施工 ,也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

8.0.6 硬质材料突出装饰装修面容易对人和物造成碰撞 ,同时

材料本身也容易撞坏,而圆角或倒角可以较好地避免这些问题。

8.0.7 陈设设计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中具有重要作用。陈设布

置的位置是影响陈设设计的主要因素。根据实态调研 ,陈设品布

置在合适的位置可以提高陈设设计的效果。

1、 2 视线集中的界面或空间,都需要能看到物象,因此在

这些部位布置陈设品可以满足视觉感知的需要。

3 空问的端头是人们的视线由远及近,视线停留时间较长

的部分。在此处布置陈设品可以满足人们在不同距离对陈设品的

观赏需要。

4 空间的内凹处有使视线聚焦的作用,在此处布置陈设品 ,

可以形成空间中的观赏重点。

5 在空间的空旷处设没有必要的装饰物 ,会使空问感觉

贫乏。

6 为了表达设计意向,在住宅室内的其他部分也可布置陈

设品。

8.0.8 在收集国内数十家装饰装修公司的设计案例的基础上 ,

广泛征求意见后制定了表 8.0.8。 本表标高以本层套内空间的地

面装修完成面为±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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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室 内 环 境

9.1 采光、照明

9,1.1 外窗是天然采光部位,如这些位置被遮挡就会影响采光 ,
并造成室内照明不足等问题。

9.1.2 当白天的灯光颜色与室外天然光的颜色产生差异时会产
生视觉不适。

9.1.3 住宅室内需要有均匀照亮整个空间的一般照明,也需要
有均匀照亮某个工作区域的分区一般照明。对有特定要求的视觉
工作区域,如厨房、卫生间、书桌等局部需有局部照明。
9.1.4 住宅室内照明中合理地选择灯具、布置灯光,避免灯光
产生眩光是提高住宅室内光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

1 装饰装修设计应选用国家推荐使用的 LED灯和荧光灯、
节能灯,不应用白炽灯和卤钨灯。
2 大面积高反射装饰装修材料易造成视觉混乱,产生不

适感。

3 家具和灯光的布置位置决定了光线射人阅读者、书写者、
工作者眼睛的方向。正面射入会产生眩光,而从左侧前方射人既
没有眩光,又不会在工作、学习范围产生影子。
9.1.6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对住宅室内的照
度和显色指数标准作了规定,见表 1。

表 1 居住建筑照明标准值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lx)
RH

起居室
一般活动

750∏m水平面
书写、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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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lx)
Rε

卧室

一般活动
7501rlm水 平面

床头、阅读

餐厅 750rrlrn餐桌面

厨房

一般活动 750rrlm水 平面 100

操作台 台面

卫生间 750mm水平面

注:*宜用混合照明。

9.2自 然 通 风

9.2.1 在室内装饰装修中,有些在原住宅建筑空间中增加不少

装修内容,设计应符合 《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⒛ 11对 自

然通风的规定,如 : (l)卧室、起居室 (厅 )、 明卫生间的直接

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面积的 1/zO;当采用自

然通风的房间外设置阳台时,阳台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

采用自然通风的房间和阳台地板面积总和的 VzO;(2)厨房的直

接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面积的 1/10,并不得

小于 0.60m2;当厨房外设置阳台时,阳 台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

不应 小 于厨 房 和 阳台地板 面积 总和 的 1/10,并 不 得小

于 0.60亻 。

9.2.3 新建住宅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
—⒛11对住宅的自然通风的规定执行。既有住宅中自然通风不能

满是要求的,可采用机械通风的方式改善空气质量。

9.3 隔声、降噪

9.3.1 通过装饰装修设计改善室内声环境是提高居住质量的一

个重要内容。在装饰装修设计中宜根据噪声状况采取相应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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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如增强建筑围护结构的隔声量 ,对结构传声的声源进行减
振处理等,有条件的宜进行声学设计 ,因为专业的声学设计是改
善声环境的最科学的方法。

1 当住宅毗邻城市交通干道、体育场馆、中小学校、商业
中心等人员密集的建筑空间以及有噪声污染的设备用房时,室外
噪声容易通过窗户传人室内。故应对朝向噪声源的窗户和窗户内

侧墙体采取隔声、吸声等构造措施 ,通常可以在现有窗户外再加
一面能密闭的真空双层窗,或在窗户上挂置能遮盖整个窗户并有
较好吸声效果的厚重窗帘 ,也可调整家具的方位 ,使一定高度的
家具起到隔声作用。

2 在既有住宅中,有的起居室、厨房等房间的墙面与电梯
井邻近,一旦电梯启动,就可以感觉到电梯电机的振动声,影响
居住者生活、休息。在室内装修中应采取隔声、减振的构造措施

来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对隔声、降噪
的规定。

3 实际调查发现,厨房、卫生间、阳台等排水主管处会产
生噪声,特别是便器冲水时产生的噪声已经达到 85dB,足以影
响居住者生活、休息,故这些位置的排水管应采取包裹隔声材料
等措施来降低噪声。

4 对隔声要求较高的房间,宜对围合该房间的墙体、门窗
做隔声处理,室内可做吸声、隔声吊顶和隔声、消声地坪,并利
用隔声较好的家具和吸声窗帘等部件来优化室内声环境。

9.3.2 住宅室内分隔空问大都用隔墙,如果隔墙高度不到楼盖
底面,被分隔的房间就会产生声音相互干扰的情况。另外,隔墙
表面用吸声材料装饰也是提高房问声学质量的措施。

9.4 室内空气质蠹

9.4.2 装饰装修材料中的机拼木工板 (大芯板 )、 胶合板、复合
木地板、密度板材类、内墙涂料、油漆等涂料类 ,以及各种粘合
剂都会释放出甲醛气体 ,非甲烷类挥发性有机气体会污染室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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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对居住者的健康危害很大。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工程室

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对氡、甲醛、苯、氨、总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 (TVOC)等 有害气体的限量及检测方法作了规

定 ,应作为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中对空气污染控制的依据。

9.4.3 人造木板及饰面人造木板用得越多,与之相关的材料诸

如胶粘剂、油漆等使用量也会增大,这些有机溶剂会散发出对人

体有害的气体 ,因此 ,从提高室内空气质量的角度考虑 ,不应大

面积采用人造木板及饰面人造木板。

9.4.4 地毯吸水性强,渗到纤维内的水分不易除去,如果不能

及时晾干 ,就容易发霉成为细菌滋生的场所。从防火角度考虑 ,

应采用有阻燃作用的环保地毯 ,否则一旦发生火灾,地毯燃烧时

会产生有毒气体 ,危害住户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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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建 筑 设 备

10.1给 水 排 水

10.1.1 根据对住宅装饰装修工程的实态调研和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的 相关规定 ,确定本条文。
1 虽然目前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中的给水管大多在墙体上

暗敷 ,少数是从楼地板下暗敷 ,但在这些部位敷设都存在一些弊
端,即无论在墙体或楼地板下敷设都需要开槽、打洞 ,都有可能
破坏建筑结构和其他设备管线 ,并且完工后还会影响后期的维
护、检修。因此,在装饰装修设计中应标注给水管的敷设 ,需避
免破坏建筑结构和其他设备管线。另外 ,水平给水管宜从吊顶中
暗敷。

2 室内给水管通常宜暗敷,如明设时立管应布置在不易受
撞击处,如不能避免时,应在管外加保护措施。对于塑料给水
管,考虑到强度问题 ,更应该采取防撞击措施 ,避免管道变形破
坏。此外,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不同于公共建筑装饰装修可以把管
道外露作为装饰形式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各功能空间面积、净高
有限,外露的管道对视觉影响大,故在设计中宜采取美化措施。
3 太阳能热水器普遍存在夏天水温过高、冬天和阴雨天水

温不足的问题 ,很多家庭要求在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同时再增设
一个燃气或电热水器。为了避免管道系统过于复杂、不便使用、

影响美观或造成浪费等问题 ,宜采用双热水器共用一路管道 ,切
换使用的方法。目前市场上通用的塑料给水管允许使用水温不超

过 65℃ ,如与高于 65℃ 的热水直接连接会很快老化损坏,所以
普通的塑料给水管与热水管连接时需要加接一段金属管过渡。

4 灶台或燃气热水器周边温度较高,塑料管道容易受热变
形老化,导致使用不便和损坏 ,故在设计中应采取隔热的构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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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保护管道。
5 严寒及寒冷地区冬季采暖的住宅室内房间温度较高,当

管道内水温低于环境温度时,管道及设备的外壁会产生凝结水 ,

破坏吊顶、污损墙面和地面。故需要采取防结露措施。对于非采

暖房间的管道.为了避免低温对管道的破坏 ,应当对给水管进行

保温设计 ,保温层的外壳应密封防渗。

10.1.2 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I程的实态调研和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汁规范》GB50015中 相关规定确定本

条文。

1 原有干管排水系统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前已完成,如擅
自改变,可能造成整个单元排水系统紊乱 ,影响整幢住宅的排

水。而排水支管是针对套内住宅而言,在不影响到干管羽卜水效果

的情况下 ,可局部调整。独幢独户的低层住宅不存在上述情况 ,

可以除外。

2 厨房生活废水和卫生间的生活污水由各自的排水系统分
部排放 ,这样可以避免卫生问生活污水的污浊气体通过合并排放

管道窜至厨房,并对居住者的健康造成影响。
3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⒛ 03(⒛09年

版)规定 :卫生器具至排水主管的距离应最短,管道转弯应最

少。鉴于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更加具体 ,本条根据对I程的实

态调研增加了对管道转弯不宜多于 3次的规定。排水量最大的排

水管靠近排水立管 ,便于排水和降低噪声ρ
4 为了避免排水管泄漏造成环境的污染和排水管排水时产

生排水噪声而作本条文规定。

5 暗装的排污管、废水管及其他各类排水管上的检修孔都
是为了对管道进行检修和疏通用的,因此装饰装修设计中不能封

闭各类检修孔。

6 采用降板同层排水时,如果施I不规范就可能因为坡度
不够导致管道堵塞、管道连接处漏水、卫生间内有异味等问题 ,

故应有防止填充层内渗漏的构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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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卫生间内改变设备设施位置通常伴随有凿地面、改变排

水管位置等现象,可能导致楼板受损、影响排水、防水等问题 ,

故本条对此作出相应规定。

IO.1.5 装饰装修设计大多需要选择便器,节水性能是选择便器

的一个重要因素。

10.2 采暖、通风与空调

10.2.1 本条文是为了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建

设部第 ⒒3号令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中关于
“
在新建住宅

中推行热水集中采暖的分户热量
”
的规定而制定。

10.2.3 空气能量回收设备有两类 :一类是显热回收型,另一类
是全热回收型。显热回收型回收的能量体现在新风和排风的温差

上所含的那部分热量 ;而全热回收型体现在新风和排风的焓差上
所含的热量。空气热回收技术在美国能源部推广的 15种最佳节

能技术中其节能潜力居第二位 ,因为这种技术极具节能效果,从

环保、节约资源等角度考虑设置机械换气装置时,宜采用带全热
或显热回收装置的机械换气装置。

10.2.4 厨房中的抽排烟机虽然能在局部位置排风,但不能排除
厨房内的全部油烟。另外 ,严寒地区、寒冷地区和夏热冬冷地区
的厨房,在关闭外窗和非炊事时间抽排烟机不工作的情况下,应

向室外排除厨房内燃气或烟气 ,所以还宜设供厨房全面换气的排
风扇或其他有效的通风措施。

10.2.7 我国位于北半球 .南面、西面是阳光照射的主要位置 ,

朝西的房间由于下午阳光直射容易导致室内炎热,故需设置遮挡
阳光的装置 ,朝东、朝南的房间尽管可以避免下午阳光直射,但
考虑到夏季高温,即使是早上的阳光,同样容易造成室内高温 ,

故所有朝阳的房间都宜设计用于遮阳的装置。

IO。 3 电  气

10.3.1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 ,其电气负荷大多大于原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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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值,在需要增容的情况下,必须得到当地供电部门的许可并

应由供电部门到户施工。

10.3.2共用部分电梯的井壁一般为剪力墙结构 ,不易开孔、

开槽 ,且电梯运行产生的振动会影响安装在井壁上的配电箱内

的断电器,使之产生误动作。卫生间潮气大 ,且 隔墙一般较

薄 ,配电箱安装在卫生间隔墙上难以保证箱体的防水绝缘 ;配

电箱安装在分户隔墙上会影响邻居的生活 ,且无法保证户间墙

体隔声。

10.3.3 为了住户的用电方便和安全而确定本条文。

10.3.4 无顶棚的阳台无法安装吸顶灯 ,故应采用防水壁灯。另

外,据实测,距地 2.40m的高度能让大部分人在正常情况下难

以接触到灯具。

10.3.5 本条强调了电气线路的安全敷设措施 ,目 的是保证用电

安全,并利于今后电气线路的维修与改造。

10.3.6 为了住户的用电安全而确定本条文。

1 卫生间是主要用水场所 ,环境潮湿 ,电气设备可能存在
由于线路老化、室外雷电产生的浪涌电压或者其他原因造成带电

伤人的潜在危险,故要求卫生间内各类给、排水的金属设各应做

局部等电位联结 ,以防止出现接触电击 ,产生事故。目前在许多

住宅装饰装修中为了卫生问的美观 ,拆除或封闭了局部等电位联

结端子箱,造成后续新添加的卫生设备的等电位联结的缺失,容

易产生安全隐患,所以要求装饰装修中不得拆除或封闭局部等电

位联结端子箱。

2 卫生间内的 0~2区墙面可能出现严重潮湿情况,为了减
少配电线路因绝缘性能下降而引起的漏电,保障在这种环境中使

用者的人身安全,所有非本区设备的配电线路不得通过,在 0~
2区墙面不应设置各种配电设各。

3 卫生间内淋浴间属于多用水区域 ,为避免人在潮湿环境
中接触开关等电器可能出现的电击事故,照明开关和电源插座的

安装应距离洗浴间的门 600mm以 上。



10.4  榨挈  能  化

10.4.1 住宅室内的弱电工程个性化、差异化很大,应允许在原

有设计基础上增加新的弱电内容 ,但不能影响或减弱原有设计功

能,且不能影响与整幢建筑或整个小区的联动。
10.4.2 有线电视系统、电话系统、信息网络系统二网融合是今

后的发展方向,设置家居配线箱以适应家居智能化发展需要。
10.4.3 本条确定了家居配线箱的安装高度、位置和与户内配电

箱的距离。从安装和使用的角度考虑,家居配线箱安装高度低于
0.50m或高于 1.80m都很不方便。规定与配电箱的距离是为了

避免不同的进出线之间的互相干扰。

10.4.5 弱电设备设置可参照表 2的规定进行设置。

注 :●为应设 :△为可设,一为不设。

表 2 弱电设备的设置

部 位 电视 网绦 电话 呼救报警

起居室 (厅 ) ● △ ● △

主卧室 ● △ ● ●

餐厅 △ △

厨房 △

卫生间 △ ●

老人房 ● △ ●

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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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安 全 防 范

11.1消 防 安 全

11.1.1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1995对 民

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作了规定 ,其中住宅

室内各部位的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见表 3和表 4中的有关

规定。

表3 单层、多层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

燃烧性能等级 (摘要)

表 4 高层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

的燃烧性能等级 (摘要〉

11.1.2 胶合板是易燃材料,涂覆一级饰面型防火涂料后可作难

燃型材料,有较好的防火作用。

11.1.3 实验论证 ,厨 房、卫生间热源的辐射距离大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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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mm~80omn1左 右,1.00m之外基本上等同于室温,故本条
文规定厨具位置与煤气管道、液化石油气瓶保持 1.00m以上的
安全距离。

Ⅱ.1.4 电气开关、插座、照明灯具特别是一些工作时会产生高
热量的灯具,都有可能产生火花引燃可燃物,因此这些电气设备
在靠近可燃性装修材料时必须采取隔热、散热构造措施。
11.1.5 管道穿墙时应采用不燃烧材料密封缝隙,主要是为了避
免发生火灾时火焰或烟气通过缝隙窜人相邻空间,扩大灾害。此
外 ,实验论证 ,采暖管道表面温度可达 65℃ 以上,如长时间靠
近可燃物可能导致火灾,故应采用不燃材料隔断或保持一定的
距离。

Ⅱ.1.6 原有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器和自动灭火喷水头的位置和数
量在建筑设计中相关规定要求已确定,如房间重新分隔就可能改
变或破坏原有的防火设施 ,导致火灾隐患。

11.2结 构 安 全

Ⅱ.2.1 建筑结构设计是根据建筑等级、重要性、工程地质勘查
报告 ,建筑所在地的抗震设防烈度、建筑的高度和层数以及建筑
类型、用途、使用环境等一系列条件来确定建筑的结构形式。如
果改变建筑的用途和使用环境等,会对结构体系、受力特征等产
生影响,必须经过技术鉴定或原设计许可。对于超过设计使用年
限的住宅,应进行建筑结构安全鉴定 ,现场检测使用状况、结构
受力、周围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并由检测单位出具检测与鉴定报
告,未经有关技术部门同意,装饰装修设计不得自行变更使用条
件或改变房屋结构受力体系。

Ⅱ.2.2 在室内装饰装修过程中,为了布线、穿管方便,有时会
出现在墙、梁、柱上开洞、剔槽的情况,女j果开洞处理不当就会
产生安全隐患。墙、梁上开洞造成的安全隐患主要是: (1)在
梁、柱上开洞将削弱梁、柱的截面,如果开洞位置不当或洞口尺
寸超出一定范围就可能会在洞口周边产生局部裂缝,影响建筑承

″



载能力和抗震能力;(2)由 于梁内布满钢筋,如果打洞不当,会

将受力钢筋打断,导致梁受损 ,影响结构受力。在实际工程中 ,

梁上开洞应由结构设计单位或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师核验结构或设

备的有关原始资料,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
“
不应凿掉钢筋混凝土结构梁、柱、板、墙的混凝土保护层

”

主要考虑三个因素 :(l)混凝土保护层是混凝土结构构件中最外

侧钢筋边缘至构件表面用于保护钢筋的混凝土。钢筋混凝土是由

钢筋和混凝土两种材料组成,两种材料之间具有良好的粘结性能

并成为它们共同发挥效能的基础 ,去掉混凝土保护层无法保证钢

筋与其周围混凝土共同工作 ,钢 筋无法发挥计算所需强度 ;
(2)钢筋裸露在空气或者其他介质中,容易受蚀生锈,使得钢筋

的有效截面减少,影 响结构受力,囚 此需要加混凝土保护 ;
(3)对防火有要求的钢筋混凝土梁、板及预应力构件,混凝土保

护层是为了保证构件在火灾中按建筑物的耐火等级确定的耐火极

限的这段时间内,构件不会失去支撑能力。

在楼板上切凿开洞产生的安全隐患有 :(1)容易造成楼板受

力不均,开洞处应力集中,楼板承载能力严重削弱;(2)装修施

工时,凿洞会给墙体等房屋结构带来很大震动,从而破坏砂浆与

砖的粘结 ,降低墙体的抗压和抗剪强度,影响结构的整体性和可

靠性;(3)如果开洞位置不当就会破坏钢筋混凝土的保护层 ,甚

至打断或改变钢筋位置,造成结构破坏,使其承载力降低。在住

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中如涉及到结构改造的情况,应由结构没计

单位或有相应资质的毋计师核验结构、设备的有关原始资料 ,按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 ,以保证建筑结构的完整和居住者

的安全。

11.2.3 填充墙通常是非承重墙 ,非承重墙虽然不承受上部楼层

重量,但是它有自身重量 ,并同样要承受水平地震荷载和风力的

作用,拆除非承重墙 ,同样会影响到结构受力G另外 ,框架结构

的填充墙还起着分隔空间、防火、隔音等作用,因此不能随意

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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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窗下坎墙对悬挑阳台起着配重的作用。⒛ 世纪 80~90

年代的多层砖混结构住宅阳台通常采用预制阳台,安装时,预制
阳台板预留的钢筋铆固到混凝土圈梁内固定 ,再依靠上部砖墙的
重量起部分配重作用,配重坎墙一旦拆除,阳台承重荷载能力削
弱,稳定性下降,同时拆除坎墙还削弱了建筑抗侧刚度,当发生
意外受力时阳台就可能产生倾覆。除了砖混结构 ,很多全现浇混
凝土墙板结构 (也称剪力墙结构)的住宅阳台门联窗的窗下部也
有墙 ,虽然不是 “配重坎墙”,但是它是在墙体抗震计算时,起
到抗剪作用 ,同样不能拆除或降低高度。
11.2.4 在梁上或梁下增设柱子都会改变梁的最初受力状态,例
如梁下加柱相当于在梁下增加了支撑点,将改变梁的受力状态 ,
在新增柱的两侧,梁由承受正弯矩变成承受负弯矩,这就会影响
整个建筑初始的内力状况,使房屋结构产生潜在危险。
砖墙等重质材料自重大,即便原住宅设计中考虑了安全放大

系数以及承载力的潜力,而采用砖墙等重质材料 ,也容易使房屋
构件的一部分增加永久性活荷载,导致承受活荷载的能力和余地
大大下降,造成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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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设 计 深 度

12.1一 般 规 定

12.I。 1 目前我国大多数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缺少必要的深
度,致使装饰装修的施I、 监理、造价缺少必要的依据,既严重

影响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质量,又导致各种民事纠纷的产生。设计

深度规定是对设计和施工质量的重要保证 ,本条文根据住宅室内

装饰装修设计的特点对设计的阶段作了规定。

12.1.2住宅装饰装修的配套设备 (电气、智能化、给水、排

水、采暖、通风、空调)设计的规模都比较小 ,大多是对原建筑

的设备专业设计的优化和改进。因此 ,通常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设计完成后就可以进行设备施工图设计,无需做设各的方案设计

与初步设计。但对于毛坯的低层住宅建筑,或是业主对设备设计

要求较高的,宜做配套设备的方案设计和初步设计。

1z。 1.3~12.1.5 规定了方案设计、扩初设计、施工图设计及设

计变更的基本要求。

1z,1.6 本条文规定了竣工图的图纸深度。竣工图应完整反映施

工及现场的实际情况,是施工单位工程决算、工程维护、修理的

依据并作为存档的资料。竣工图应由施工单位完成,装饰装修设

计单位可受施工单位委托完成竣工图绘制。

12.1.7 实态调研表明,有些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制图不标准,影

响了设计思想的表达和交流,为了提高住宅室内的设计水平和工

程质量,作本条文规定。

12.2方 案 设 计

⒓,2.2 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的特点和工程的实际需要规

定了方案设计说明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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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z。 2.3 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的特点和工程需要 ,本条文
对方案设计中的平面图作了规定。

1 有些住宅囚施△原因,现场的状况与原始图纸有误差 ,
有些装饰装修设计无法得到住宅建筑施I图 ,而装饰装修设计却
需要精确的依据,因此调查、测绘现场情况,做到图纸尺寸与现
场尺寸一致是很有必要的。

4 在批量的新建住宅和低层住宅的室内装饰装修中因平面
关系复杂,需要有轴线定位 ,并要求室内装饰装修设计的轴线编
号与原住宅建筑设计的标号相一致。

6 方案设计标明的主要装饰装修材料指影响设计整体效果
的材料。

7 地面装修后的标高应标注在地面落差处。
IO 批量的单元式住宅套型多,而室内装饰装修无论是设计

还是施工都必须落实到每一套住宅 ,因此应在住宅建筑的总平面
中标明套型名称或编号,以方便实际操作。
12.2.4 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的特点和工程的需要 ,本条
文对方案设计中的顶棚平面图作了规定。

1 顶棚平面尺寸与对应的平面图尺寸相符既方便设计的深
化也便于施工读图。

2 在批量的新建单元式住宅和低层住宅的室内装饰装修中
因平面关系复杂 ,需要有轴线定位,并要求室内装饰装修设计的
轴线编号与原住宅建筑设计的编号一致。

3 灯具的设施的位置应包括安装、检修位置,设施的大小
指其自身尺寸大小,方案中可不标尺寸、名称 ,宜标注设施名
称,可不标注品牌名称。
12.2.5 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的特点和工程需要,本条文
对方案设计中的立面图作了规定。

1 代表性的立面指能反映装饰装修设计特点和设计思想的
立面。

12.2.6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透视图包括黑白透视图和彩色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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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 )。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透视图通常选择能反映设计效果的

主要空间,如起居室 (厅 )、 主要卧室、餐厅等。透视图应该较

真实地反映设计的空间、尺度、色彩、材料质感等情况
,不应虚

假地夸张设计效果。本条文中要求的真实反映实际效果因绘
画者

或软件的不同,实际效果存在差异 ,所以在本条文中用
“
较
”
字

表示实际效果的相对性。

12.3初 步 设 计

1z。 3.2 目前我国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中做初步设计的较

少 ,且国家和行业标准均无相关规定。本条文在参照 《建筑工程

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的内容 ,结合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实

际情况 ,既考虑耒来发展的需要 ,也兼顾当前操作的可能性下作

了相关规定。

1z。 4 施工图设计

12.4。 l 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的特点和△程的实际需要规

定了施工图设计的内容。

12.4.2 施I图设计说明书是施工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住

宅室内装饰装修特点和施I管理需要作本条文的规定。

12.4.3 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的特点和工程需要,本条文

对施工图设计中的平面图作了规定 G

I 标明原建筑室内外墙体、门窗、管井、楼梯、平台、阳

台等位置 ,标注装饰装修需要的尺寸是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的

客观依据。

2、 3 批量的新建住宅和低层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应对配

置和饰品标明必要的定位尺寸 ,标明主要配置和饰品的名称 ,但

无需有定位尺寸。尺寸标注在平面图内既可方便读图又便
于

制图。

12.4.4 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的特点和工程需要 ,本条文

对施工图设计中的地面装修图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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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种类 ,可只标注品种、等级。不标注品牌。
2 异形材料的定位尺寸可用网格法绘制。参见本规范第

8.0.3条 。

12.4.8 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的特点和工程需要,本条文
对施工图设计中的立面图作了规定。

1 在平面图中有轴线编号的应标注立面范围内的轴线编号 ,
而平面图中没有轴线编号的就无需标注。
4 本条文规定应标明相关立面及在其中的装饰物的位置及

其必要的定位尺寸,而对于无尺寸定位意义的装饰物,可不标明
定位尺寸。

6 本条规定了与装饰装修相关设施的标注内容和要求。
8 展开图的画法可参见现行国家标准 《房屋建筑制图统一

标准》GB/T50001中 的制图要求。
1z.4.9 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的特点和工程需要 ,本条规
定了剖面图的内容。

12.4.12 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的特点和工程需要 ,本条
规定了节点详图绘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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